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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From Editor in Chief） 

 

心理諮商本土化的新據點與新起點 

The New Strong and Starting Point for Indigenous Counseling Psychology 
 

王智弘 

Chih-Hung Wang 

（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ethicgm@gmail.com） 

 

 

「 」（localized） 「 」（indigenous）（王

智弘，2015），數十年來 ，每一個

的理論探討與實務創見其實都彌足珍

， 2015 9 17

，並復經 2015 11

5 ，積極展開中心的籌設工作後， ，

期待此一 能透過研討活動的舉辦與學術期刊的發行來提供

心理諮商本土化的溝通平台與交流據點。 

為實現上述的期待，彰化師範大學 籌

畫與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共同舉辦2016本土諮商心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將台灣心理

諮商季刊轉型為本土諮商心理學國際學刊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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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兒少親屬安置的友善環境 

侯淑茹 

 

摘要 

近年來兒少虐待案件仍是逐年增加，提供兒少保護家外安置的模式，常被視為兒

少保護的最後防線。兒少親屬安置非新的安置模式，在國外的實務運作已有長遠歷程，

在國內從法規的支持到實務上的實行，也有近 12年。普遍而言，此模式雖引起高度認

同，卻無法更為推動。本文從文獻探討瞭解親屬安置者的現況、從生態觀點看親屬安

置對兒少的影響，建議訂定符合親屬安置的安置條件；訂定親屬照顧的資格，並輔以

親屬會議，作為親屬照顧者的評估；提供具體的支持性服務，將可使親屬安置的模式，

符合實務上的需求。期待藉由本文的討論與建議，能讓兒少安置的模式更加多元，更

能符合兒少發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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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年來兒少受虐案件時有所聞，依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保護資訊系統（2015）

近三年的資料得知，2012 年各縣市受理兒童及少年受虐通報案件，有 20,229 件，佔當

年家庭暴力案件 19%，2013 年各縣市受理兒童及少年受虐通報案件，有 21,458 件，佔

當年家庭暴力案件 19%，2014 年各縣市受理兒童及少年受虐通報案件，有 22,140 件，

佔當年家庭暴力案件 19%。從統計數字來看，家暴案件通報數逐年增加，兒少受虐案

件雖維持一定比率，但兒虐案件引起的後續傷害，引起社會各界高度重視。為了提供

兒少適切的人身安全保障服務，針對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或其照顧者不適任親職，對

於不適宜在家庭內教養或逃家之兒少年，提供適當之安置兒童保護服務，安置模式除

了寄養家庭、機構外，親屬安置是另外的選擇。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施

行細則》的 10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同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8 款、第

56 條第 1 項或第 62 條第 1 項規定安置兒童及少年，應循下列順序為原則：一、安置

於合適之親屬家庭。二、安置於已登記合格之寄養家庭。三、收容於經核准立案之兒

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四、收容於其他安置機構。由法條上看來，安置於親屬家

庭為優先選擇。其實親屬安置在國內並非是新的措施，早在 1993 年當時修訂的《兒童

福利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明定兒少家外安置的優先順序為親屬家庭，其次為登記合

格的寄養家庭，最後才是兒少安置機構。 

再從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15）近三年資料顯示，2013 年各縣市兒童及少年家外

安置計有 1,725 件，其中機構安置佔其 56%、安置於寄養家庭佔其 37%、親屬安置佔

其 7%，2014 年各縣市兒童及少年家外安置計 1,822 件，其中機構安置佔其 46%、安置

於寄養家庭佔其 49%、親屬安置佔其 5%，2015 年各縣市兒童及少年家外安置計有

1,887 件，其中機構安置佔其 58%、安置於寄養家庭佔其 33%、其中親屬安置佔其

9%。由前述統計資料中發現，近三年兒少安置的環境，仍屬機構安置比率較高，至

於親屬安置雖有提升的情形，但比例仍偏低。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第 57 條規定 ̡

̢

̢

̢ 

根據彭淑華（2007）以質性研究，訪談 52 位公部門社工員，發現兒少保護工作

人員進行機構安置決策時，對於安置個案在機構可能遭受不當虐待的經驗會有所擔

心，在依附及發展觀點下，較認同家庭式處遇而非機構式處遇。趙善如、王仕圖、許

紛妃、李慧玲（2012）針對高雄市 4 位親屬照顧者，進行深度訪談中發現，親屬照顧

者參與親屬照顧服務之理由，主要是基於兒少的憐愛、或是血脈血緣之故，且該研究

發現受訪者對親屬照顧的本質多表肯定。從前述相關研究發現為避免機構安置的不利

因素，若能進一步分析親屬安置的現況，創造有利的親屬安置環境，將可做為兒少家

外安置之多元選擇。 

 

貳、文獻探討 

 

在國內的法律規定及實務運作中，有關兒少家外安置的模式，雖有親屬、寄養家

庭及機構等模式，每種安置模式均有適用對象與存在的必要性，本文希望對於親屬安

置有更清楚的認識，作為使用親屬安置模式的建議，故從親屬安置的意涵，並運用生

態觀點來理解親屬安置對兒少的影響，再次檢視親屬安置的現況等三方面進行文獻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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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親屬安置的意涵 

 

在美國各州親屬安置相關規定於社會安全法案的 Title IV 中，授權祖父母、兄弟

姊妹、繼兄弟姊妹、叔叔及阿姨照顧，依賴兒童可領取《依賴兒童家庭救助法案》（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AFDC〕）的補助。在 1980 年的收養協助和兒童

福利法案，修正兒童福利服務方案與在社會保險法案 Title IV 中的 AFDC 寄養照顧方

案，其中一項規定說明，當兒童必須家外安置時，他們應該被安置在最少限制、最似

家庭的環境並安置於較靠近原生父母，以符合兒童的最佳利益和特殊需求，這項規定

被解釋為傾向安置於親屬家中（黃竹萱，2011）。收養協助和兒童福利法案是第一個

美國聯邦立法承認親屬寄養可作為永久性計畫可能之一。該法案更具體說明可接受永

久性方案包括重整、收出養、法律監護、和與「一個適合且樂意的親屬」的永久性安

置，且聯邦政府更要求各州，當其他條件類似時，須優先考慮由親屬擔任孩童的寄養

或領養父母。親屬寄養的倡導者認為此法案正式承認親屬寄養的特殊狀況，且對永久

性計畫有新的思考（余漢儀，2002；黃竹萱，2011；Green, 2004）。在美國兒童的家

外安置模式，仍以家庭為優先考量模式，親屬安置或寄養安置都是家庭照顧的模式，

期待兒童移出原生家庭時，可以在像家的環境成長。 

在華人社會中，當家庭功能在經濟或照顧能力不足時，經常藉由家族互助的模式，

由親族間提供短暫的支持、甚至擔任替代照顧的角色。因此親屬照顧的模   式，其實

已是兒少家外安置模式之一。早期多由親族間自行協調分擔，隨著社會環境變化及家

庭生活壓力的增加，親族間能全然擔負照顧角色的可能性，相對降低，需藉由國家運

用公權力提供照顧資源，運用的安置模式則有寄養家庭、兒少安置機構或兒少親屬家

庭等。Gibbs 和 Müller（2000）指出，親屬照顧（kinship care）之安排有兩種型態，第

一種是非正式的（informal）親屬照顧，指的是家庭成員之間私下的安排，孩子雖然跟

親戚居住，但監護的權利仍屬於原生父母，在美國，這種非正式的照顧安排由來已久，

特別是在非裔美國人的社區中。第二種型態為正式的（formal）親屬照顧，或稱親屬寄

養照顧（kinship foster care），則指孩子因受原生家庭父母的虐待或疏忽，因此由國家

免除父母的監護權，孩子則被安置在親屬家中（吳書昀，2011） 。 

在國內，江惠月（2009）認為「親屬寄養」為「當兒童的原生家庭因為發生重大

事故，或是父母無法或不適合教養其子女時，經過社工員評估而進入有期限的替代性

照顧服務之寄養體系，並將兒童安置於父母以外的親屬家庭」。前兒童局於101年5月

制定《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兒童及少年親屬安置服務工作基準》，工作基準所稱「親

屬安置」係指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23條第1項第8款、第9款；第56

條、第57條及第62條相關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兒童及少年之親屬或重

要他人提供安置照顧者。兒童及少年原生父母與親屬間私人相互委託照顧者，非屬「親

屬安置」定義範圍，惟必要時，應結合社會救助或民間資源給予協助或專案簽核補助

安置費用。目前各縣市多以「親屬安置」的方式來表示藉由公權力將兒童少年安置於

親屬家中，由親屬代為照顧的安置模式。  

本文以「親屬安置」來指稱一種以家庭為基礎的替代性服務。當兒少家庭發生變

故，或其照顧者不適任親職時，由國家或地方政府正式將兒少安置於親屬家庭，由親

屬家庭擔任替代照顧的角色，即為「親屬安置」。 

 

二、 從生態觀點看親屬安置對兒少的影響 

 

生態觀點是一種將人與環境整合在同一個特殊的社會與文化脈絡系統中，了解個

人與環境之間交互關連與多層次複雜現象的視角。生態理論主張人和其所在的環境形

成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Bronfenbrenner 將環境依照與人的空間及社會距離分成層層系



 - 4 - 

統，個體和環境互動的模式不只介於同一層環境系統中，而是多層環境系統中的交互

作用，每個系統直接或間接與其它系統互動，且複雜地影響個人發展。Bronfenbrenner

認為生態學是瞭解人類於生態體互動關係的最重要理論。若以生態學的觀點來看待家

庭，則家庭是由一群人組合而成，在家庭中的這些人會與家庭外其他的小系統、外系

統、大系統產生互動並且交互影響，是一個動態的單位，會隨著時間與情境而產生改

變，這些改變有些來自家庭內部，有些則來自家庭外其他的小系統、中間系統、外系

統及大系統的影響（涂信忠，2010）。若以生態觀點的核心概念，棲息地（habitat）概

念指的是個人所在文化脈絡中的物理及社會情境。當棲息地有豐富的資源，而能提供

個人成長和發展所需，人就會逐漸繁殖和成長，反之社會功能受影響。例如支持程度

高的社會網絡，可以減緩生活壓力，而缺乏社會支持網絡的人，在面對生活壓力時可

能出現憂鬱、暴力或其他破壞性行為等狀況。棲息地概念提供社會工作者從環境評估，

及個人與環境交互影響資訊的架構。 

以生態觀點評估親屬安置對兒少的影響，從兒少的親屬環境而言，有相似的文化

脈絡，親屬間有相同的種族文化，可以和親屬及原有文化維持一定的連結，有助於其

本身自我概念的形成。特別是針對少數族群，將有利於家庭或種族的文化傳承（江惠

月，2009）。再者，家庭仍是兒少最佳成長的環境，家外安置的兒少，藉由親屬安置

模式以家庭為中心的安置模式，較能符合兒少的發展及情感需求，提供兒少維持或發

展社會網絡。兒少安置於在親屬家庭中，有情感連結基礎，親屬安置的兒少，有較高

的機會能與手足共同安置，較不會被拆散，其與手足分離經驗相較於寄養家庭也比較

不會出現，這樣的安排可讓兒少心理上感到較為安全（江惠月，2009；趙善如，2008；

Bartone, Rosenwald, & Bronstein, 2008; Geen, 2004; Ryan, Hong, Herz, & Pedro, 2010; 

Fechter-Leggett & Kirk, 2009）。當兒少被安排至親屬家庭時，較少中斷安置，安置時間

持續更久，安置兒少年齡也普遍較高，根據美國的研究，有將近 63%的兒少，安置後

不需更換學校，這樣對於兒少來說，也提高了在親屬寄養家庭中的穩定性（Conway & 

Hutson, 2007）。親屬安置強調以家庭為基礎，重視兒少、親屬及原生家庭三方互動的

機會，社工員在專業處遇上，亦以家庭重整為目標，仍是以返家為目標，安置於親屬

家庭，與原生家庭互動的機會明顯偏高，都有助於未來返家或是返家後照顧的銜接，

以生態觀點來看，兒少在親屬安置的環境中，較能獲得家庭的感覺。 

 

三、 親屬安置的現況 

 

(一) 親屬照顧者的現況 

美國兒童局（2000）報告中指出，根據來自美國50個州親屬照護提供者的資料，

發現照顧者的特性，多為老年人、單身、教育程度低、非洲黑人及社會經濟條件較差，

且常常是祖父母在照顧他們的孫子。他們很少得到資源或根本沒有接受過正式培訓，

缺乏財政資源支持，以及缺乏認識有關寄養服務機構提供的兒童福利制度。此外，許

多親屬照顧者因為已經退休，無法得到醫療保障，且無法支付他們照顧的兒少所需要

的健康保險保費。越來越多的報告指出，這些照顧者被剝奪福利和提供公共住房，在

美國有許多州不會為親屬照護提供職前培訓。根據Casey Family Programs（2007）研究

指出，親屬照顧者從兒童福利制度獲得較少的支持，他們較多是年紀較大，教育程度

較低，較貧窮的，單親的狀態，在寄養童入住前，親屬照顧者很少有時間預先學習並

了解孩子。 

黃竹萱（2011）以質性研究深度訪談4位親屬照顧者，由於是立意取樣，研究發

現4位兒少均為非婚生子，多來自不穩定的原生家庭，安置的原因傾向於嚴重疏忽、無

力照顧、精神虐待、目睹家暴及肢體虐待等。親屬照顧者均為母系親屬。 

趙善如等（2012）針對高雄市 4 位親屬照顧者，進行質性研究了解照顧者的照顧

經驗，4 位親屬照顧者均為女性，3 位為兒少的阿姨，1 位為姨婆；有 3 位兒少因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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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有經濟困難或生父母失聯的情形，僅有 1 位兒少曾發生兒虐情形，但後來因生父

失聯，最後仍是傾向家庭陷困的情形。從該研究取樣中發現，進行親屬安置的個案較

傾向是原生家庭陷困，造成無力照顧的情形。該研究發現，有安置需求兒少在照顧過

程中，親屬照顧者確實會遇到幾方面的困難，分別在照顧資源方面會有經濟匱乏、照

顧人力不足的狀況，而在孩子行為教養方面則會遇到孩子有時無法接受照顧者的管教

規範、必須介入孩子的同儕交往、難以輔導孩子課業、必須處理孩子與其親生父母互

動後的情緒、有時會因為對孩子親生父母的偏見而影響對孩子的管教方式；與原生家

庭互動部分，則會遭受孩子原生家庭的主要親屬態度不佳、其對親屬照顧者的照顧品

質表示不滿意，也會因其與親屬照顧者的教養方式不一致而有所干涉、另外必須承擔

孩子原生父母的情緒、也會擔心孩子的原生父母到家中鬧事；再因親屬照顧者本身與

自身家庭部分也會遇到一些困難，例如生活作息難與孩子完全搭配、因為照顧孩子而

影響自身參與社會活動、無法獲得孩子認同至心情受挫、親屬照顧者的家人狀況，會

有體力不足、無法獲得家人支持、也會擔心自己家人的生活受到干擾的問題。 

綜上所述，仍以原生家庭陷困或照顧能力不足的兒少，容易進行親屬安置，照顧

者普遍呈現經濟弱勢、年紀較大、體力不足、缺乏充足的親職能力，面對兒少所產生

的情緒或適應的問題，感到束手無策，且為親屬關係，對於兒少原生家庭的干擾難以

抗拒。 

 

（二）親屬安置的限制 

多數的親屬照顧者是基於對兒少情感或血緣關係，願意擔任親屬照顧者的角色，

當開始照顧兒少後，可能因照顧過程中衍生的經濟壓力、親職能力、原生家庭的干預

等，造成親屬照顧的困境。Malm 和 Bess（2003）提到影響親屬決定照顧兒童的因素

為：親屬與兒童親生父母的關係、兒童的特徵和數量、對家族的責任、預期停留的時

間、最初被提供的服務、親屬照顧者與兒童的關係、及來自家族或兒童福利機構的壓

力（趙善如、王仕圖、許紛妃、李慧玲，2012）。許多親屬照顧者也表達他們出自無

法選擇而必須照顧兒童。他們沒有拒絕的原因，完全是因為親屬關係。以下就親屬安

置可能產生的限制，加以說明： 

1.對照顧角色陌生及照顧能力的不足 

相較於非親屬寄養的寄養家庭而言，親屬照顧者通常較少有時間準備擔任照顧者

的角色，如果親屬又是年長的祖父母，對於照顧的角色更顯生疏，由於對於擔任照顧

者未有充足時間準備，在生活作息都不及調整、甚至連家中的空間、兒少相關的必需

品都有不足的情形。 

趙善如等人（2012）的研究亦發現親屬照顧者在擔任照顧角色時與自身家庭生活，

可能會發生衝突，例如生活作息難與孩子完全搭配、或因照顧孩子影響自身社交活動、

或因體力不足、或是無法獲得家人認同，或因親屬家庭中原有的孩子的數量，以上均

可能影響照顧品質。  

2.面臨原生家庭的干擾 

Geen（2004）指出，最令實務工作者感到困擾的是原生家庭父母在未被監督的狀

況下，進到親屬家裡接觸孩子。首先親屬照顧者可能對於原生父母的來訪難以拒絕，

其次親屬的關係也容易讓原生父母找到兒童住處，再者親屬照顧者如果與原生家庭關

係較好，也可能無視於相關的安全探視規定（吳書昀，2011）。又原生家庭父母可能

干擾親屬的教養方式，造成孩子無所適從，或是不服管教。甚至對照顧者的照顧品質

感到不滿意，多所干涉，原生家庭的干擾，讓親屬照顧者感到極大困擾，甚至會影響

繼續照顧的意願。 

3.不易取得正式資源 

我國《民法》對於「親屬」之廣義定義為基於血統或婚姻關係而發生一定身分之

人，其相互間的關係即稱做親屬。另外，在民法第 1114 條提到互負扶養義務之親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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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分別為：直系血親相互間；夫妻之一方與他方之父母同居者，其相互間；兄弟

姊妹相互間；家長家屬相互間。由於許多的親屬安置照顧者與受照顧的兒少有血緣關

係，國內各縣市對於親屬補助的認定標準不一，在正式資源的取得上有明顯差異。余

漢儀（2002）指出地方政府對親屬照顧多視為社會資源的運用，若照顧者經濟困難時，

再給予社會救助。彭裕婷（2011）社工員對親屬寄養服務形式觀點之研究特別指出，

親屬寄養的補助雖然為政府的監督取得正當性，但是和沒有補助之前的情況相比，卻

也出現了新的難題，社工員認為這些危機可被統稱為「道德風險」。在先前沒有補助標

準時，沒有照顧意願或照顧能力的親屬會自動打退堂鼓，一旦有親屬寄養補助建立，

補助所帶來的誘因，可能讓親屬照顧者納入權衡的諸多面向之一。黃竹萱（2011）以

質性研究深入訪談有辦理親屬安置的社工員，社工員對於親屬安置的認知，具有家庭

維繫的偏好，並非將親屬寄養視為正式的寄養工作，若親屬經濟尚可，亦不給予寄養

費用。 

綜上，在社工員的認知及實務上均發現，對於寄養補助傾向是補充性質，非必要

性的提供。寄養補助費國內各縣市對於親屬補助的認定標準不一，且各縣市財力及社

會福利規模不同，造成補助各異，即使是財源充裕的直轄市而言，仍有極大的差異（如

表 1），遑論其他縣市。這樣的現象，將難以發展制度性的親屬安置模式。 

4.親屬安置的品質難掌握 

目前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州政府雖要求以親屬安置做為兒童家外安置的優先安

排，然而，對於親屬家庭及親屬照顧者的訓練、執照、服務和支持等方面，仍持續的

落後。親屬安置的主要照顧者鮮少獲得其所需要的服務及訓練，也因此許多親屬照顧

者較少擁有關於永久性、法律議題、兒童安全和兒童福祉的知識（吳書昀，2011；Geen, 

2004）。親屬家庭並沒有經過專業的訓練，故在正式資源的分配上經常被忽略。加上許

多實務工作者認為親屬安置家庭與兒少有較強烈的情感連結，具有血緣關係，有承擔

扶養之責任。以上因素，讓親屬照顧者難以取得正式資源的協助。 

親屬安置與非親屬寄養家庭相比，在執行社工處遇計畫時發現，親屬家庭較難滿

足兒少教育或健康的需求，不同於一般寄養家庭，親屬家庭在孩子跟他們同住之前，

未受相關專業訓練，一般而言親屬安置家庭的評估需花費較多的時間，因其所牽涉的

議題包含了更廣的家族文化，而社工員也較難針對成人間的協議以及照顧者的相關訓

練與親職表現等事項進行監督，因此親屬安置的品質有其令人擔憂之處。（吳書昀，

2011；Bartone et al., 2008; Spence, 2004）。 

 

表 1 2015 年國內直轄市親屬安置補助對象及補助費用表 

縣市 親屬補助對象 補助標準 

新北市 旁系血親 

其他 

依每年最低生活費計算補助金額 

補助 12,840 元 

臺北市 旁系三等親 

 

一、未滿 6 歲補助 14,794 元 

二、6 歲至 12 歲補助 13,400 元 

三、12 歲至 18 歲補助 14,794 元 

四、18 歲以上補助 13,400 元 

五、未滿 18 歲身障兒童及少年補助 17,75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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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直系二等親 

旁系血親 

重要他人 

＊留養人、直系血親一

等親不補助，但如有照

顧意願一方未取得監

護權，以專案處理。 

補助經費同寄養費用： 

一、兒童及少年 18,000 元 

二、特殊身障兒童及少年 20,000 元 

臺中市 直系二等親 

旁系血親 

其他 

一、最高補助 13,000 元。 

二、特殊兒童及少年補助 16,000 元。 

臺南市 直系二等親 

旁系血親 

＊補助對象依《民法》

第 1114 條及第 1115 條

之扶養順序判定。 

補助經費同寄養費用： 

一、兒童補助 17,500 元 

二、少年補助 18,420 元 

三、特殊兒童或少年補助 18,420 元 

高雄市 旁系血親 

其他 

＊直系一等親或二等

親之照顧者，如經社工

評估有補助需求，得以

專案處理 

補助經費同寄養費用： 

一、兒童補助 17,479 元 

（一）未滿 3 歲或特殊兒童加給 10％，補

助 19,227 元。  

（二）患有愛滋患者加給 30％，補助 22,723

元。 

二、少年補助 18,103 元 

（一）特殊少年加給 10％補助 19,913 元。 

（二）患有愛滋患者加給 30％補助。23,534

元 

備註：親屬安置對象內之「其他」項，係指重要他人或留養人。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以上的分析發現與彭淑華（2014）新北市兒童少年家外安置服務模式及生活狀

況之研究，有相似之處，該研究指出公部門及安置系統的工作人員認為適當的親屬照

顧者不容易發掘、親屬照顧不具匿名性，易受威脅、擔心造成福利依賴。多數的研究

均指出發展親屬安置的困境，基於兒少仍以家庭為最適的照顧環境，如何提供親屬安

置的支持服務更顯重要。 

 

參、討論 

 

一、 將親屬安置納入安置評估選項 

 

美國在 1966 年之前，由於兒童福利專家、醫學界的的影響，及受虐兒童症狀的宣

傳，促使 49 州通過強制某些與兒童工作相關的專家須通報兒童受虐，聯邦政府對於兒

童虐待這項議題的注意，1974 年制定《兒童虐待預防和處遇法案》（The 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造成兒童虐待與疏忽的通報遽增，致使家外安置需求

提高。當兒童需要的替代照顧數量增加，安置資源卻無法如預期增加。近年來更因藥

酒癮與身心有問題的父母、貧窮家庭、父母服刑或因家庭暴力等因素，造成須家外安

置的兒童數量提升，在家外安置資源有限的情形下，實務工作者更加重視親屬安置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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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親屬照顧一直是非正式的兒少照顧資源，直到 1993 年修訂兒童福利法施

行細則時，才正式成為兒少的照顧系統之一，但實務上仍受到血親、血緣、家族照顧

責任之觀點，未能納入正式安置系統。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7 條

規定 ̡

̢

̢

̢ 

若能將親屬安置視為正式安置資源，在社工員的處遇階段中，在法院裁定繼續安

置三個月屆滿前，即進行親屬安置評估的可能性，社工員唯有在評估時將親屬資源納

入必要的評估內容，當親屬安置的模式，成為兒少安置必要的評估選項時，則安置的

模式才有更多元的選擇。 

 

二、 親屬安置服務仍有許多困難 

 

親屬安置多數是基於情感與血緣因素，當親屬開始照顧兒少，可能因照顧過程中

衍生的經濟壓力、親職能力、原生家庭的干預等，產生親屬照顧困境。在經濟支持部

分，前文提及，社工員的認知及實務上均發現，對於寄養補助傾向是補充性質，非必

要性的提供。對於親屬寄養的補助，需視親屬家庭有經濟困難時，才予以協助，這樣

的現象，將難以發展制度性的親屬寄養，目前各縣市雖有補助標準，對於看待親屬寄

養服務的基礎不一，雖然已開始提供安置補助費用，但因補助標準不一，對親屬安置

仍難發展成制度性的服務。若能將親屬寄養的安置費，訂定一致的標準，一方面可避

免親屬因承擔照顧，經濟受影響；一方面可發展跨縣市親屬的資源，因此在經濟支持

部分，提供一致性的補助費用有其必要性。 

由於許多的親屬安置照顧者與受照顧的兒少有血緣關係，在親職能力部分，由於

親屬家庭擔任照顧角色，決定時可能較為倉促，在照顧能力、照顧環境及照顧資源準

備上，無法如受過訓練的寄養家庭或安置機構，有完整的訓練與準備。然而，親屬安

置的優勢，因與兒少有情感的基礎，有助兒少安置初期的穩定性，但安置一段時間後

開始面對，兒少的身心發展的需求、照顧與管教的議題、或與兒少原生家庭的互動的

界線等。因此，在親職能力的支持上，需有階段性的目標，初期傾向於親屬照顧者與

兒少生活適應的協助，中期需協助親屬照顧者面對照顧歷程中的衝突或困難，必要時

連結相關資源，予以支持。最後，與親屬照顧者共同擬定兒少的照顧計畫或返家計畫，

畢竟親屬安置只是短期照顧環境的轉換，未來的兒少的照顧方向，仍是處遇的目標。 

 

肆、建構友善的親屬安置環境的具體建議 

 

從兒少的觀點而言，親屬安置提供情感連結，有利成長的需求，對親屬而言，本

於親族關係，提供照護服務，若能得到實質的資源協助，才得以發展為正式的照顧資

源。筆者認為，期待親屬安置可做為兒少家外安置的優先選項，若有明確的安置條件，

訂定適切的親屬條件，並提供必要的教育訓練、經濟補助等，將可建構友善的親屬安

置環境。 

 

一、訂定符合親屬安置的安置條件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56 條規定兒童及少年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非立即給予保護、安置或為其他處置，其生命、身體或自由有立即之危險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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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之虞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緊急保護、安置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一、兒童及少年未受適當之養育或照顧。二、兒童及少年有立即接受診治之必要，而

未就醫。三、兒童及少年遭遺棄、身心虐待、買賣、質押，被強迫或引誘從事不正當

之行為或工作。四、兒童及少年遭受其他迫害，非立即安置難以有效保護。同法第 62

條規定兒童及少年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致無法正常生活於其家庭者，其父母、監護

人、利害關係人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得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或輔

助。 前項安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辦理家庭寄養、交付適當之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或其他安置機構教養之。 

  在實務運作上，兒少需要安置的態樣，非常多元，由於親屬家庭與原生家庭在家

族互動的機會偏高，部分兒少特殊情形是不適合安置於親屬家庭，前文的引述中發現

由於親屬安置難以阻抗原生家庭的干擾，對於遭受家內亂倫的個案不適宜安置在親屬

家庭。筆者認為，除了遭受家內亂倫的個案外，重大兒虐案件亦不適合親屬安置，由

於發生重大兒虐的加害人，對兒少可能有極端的情緒與親職衝突，若能輕易找到安置

處所，恐有人身安全疑慮。若是主要照顧者因藥酒癮、精神疾病、入監服刑或家庭發

生重大變故的家庭，造成對兒少疏忽、虐待情形，或是兒少有目睹暴力狀況，未來返

家機率相對增加，運用親屬安置資源則較為合適，親屬家庭、原生家庭及兒少密切互

動將可促成返家的機會。 

 

二、訂定親屬照顧者的資格，並輔以親屬會議，作為評估參考 

 

從前述國內外的研究發現，親屬照顧者有較多是年紀較大、教育程度較低、貧窮

的、單親的狀態，在寄養童入住前，親屬照顧者很少有時間預先學習並了解孩子。運

用質性訪談社工人員亦表示考量親屬安置的決定，最先考慮的因素為親屬家庭的意

願，其次是社工員的偏好，最後才是原生家庭意願的考量。然而筆者認為如同寄養家

庭應先有客觀的指標進行篩選，親屬照顧者的評估指標應先建立，將有助於社工員評

估的安置選擇，發展「親屬安置照顧者的主要與次要評估指標」實有其必要性，評估

指標中納入兒少的意願、照顧者的意願、照顧功能、動機、與原生家庭關係、與社政

機關配合之情形、照顧者的年齡、學歷、婚姻狀況等。實務工作者在評估階段除參酌

指標外，必要時須召開親屬家庭會議，作為選定親屬照顧者之依據。未來兒少進入親

屬家庭後，需面對親屬主要照顧者外，還有親屬家庭的成員(擴大家庭的成員、主要照

顧者的子女等)，若是親屬家庭的其他成員未提供支持，將造成兒少適應的困難或是親

屬安置無法執行。為了更完整的評估，必要時再配合個案研討，除評估親屬照顧者的

能力與現況，並將兒少安置後，一併擬定後續家庭重整的工作，將更為完整。 

 

三、提供親屬安置的支持性服務 

 

（一）安置費用的支持 

從本文中發現，國內各縣市在安置費用給付的對象及標準，未有一致，這樣的差

異在於，從政策擬定的觀點，視親屬安置為國家照顧責任的延伸，抑是親屬責任的承

擔，在國內相關法令中已明文規定，安置於合適之親屬家庭為兒少家外安置之最先順

序，親屬安置實為公權力介入安置的模式，親屬安置費用的補助，僅是支持服務的措

施之一，依目前現況，親屬補助對象與標準都應有審酌修正之必要。再從實務上來看，

部分親屬家庭與兒少居住於不同區域，甚至不同縣市，當補助對象不一時，恐造成在

運用親屬的對象上受到限制，因此補助對象應有一致規定，而補助標準確實可考量各

地生活水準及區域性差異，依親屬家庭所在地的補助標準給付。 

 

（二）親屬照顧者的教育與訓練 



 - 10 - 

從實務中發現當寄養家庭與兒童福利制度是合作夥伴和被視為專業人士兒童福

利的團隊，寄養家庭更能對兒童提供長期照顧，並可能支持原生家庭。寄養家庭與親

屬家庭最大的差異，寄養家庭在親職能力的提升，從職前及在職有完整的訓練與審核，

這樣的過程是能確保安置期間兒少照顧的品質。 

在美國愛達華州，所有親屬安置、非親屬寄養及領養家庭都必須完成家庭親職資

源發展與教育訓練成為有執照的寄養家庭。其中有 27 小時的課程是包含五個能力訓練

保護和養育兒童、兒童的成長需要和發育遲緩、支持兒童和他們的原生家庭之間的關

係、養育的能力及作為一個專業的團隊成員。 

親屬安置的評估，考量恐有親職能力不足的情形，若能建立一套可行的職前訓

練，將可補強親職能力不足的限制。由於每位親屬照顧者在時間及能力的差異性，考

量其個別性，在專業訓練部分，可運用社工員安置訪視時進行，採用一對一的方式，

分階段進行，再輔以各項親職能力訓練的指標，確認照顧者能力提升。 

 

（三）親屬共同參與原生家庭重整計畫 

親屬安置家庭多數是基於情感、血緣等因素來擔任照顧者，在決定時通常會有些

情感的衝動，且親屬安置的服務中經常缺少完整的支持系統。且照顧時所衍生的照顧

困難會因個案有所不同，像是兒少與原生家庭的情感糾葛、兒少情感表達方式、親屬

之間的關係界線。親屬安置因與原生家庭的親屬關係，容易與原生家庭產生互動，因

此家庭重整計畫最好能共同參與擬訂，才能更清楚親屬間的界線，亦可避免親屬照顧

者與原生家庭間緊張關係、情感兩難，再者社工員亦可藉由原生家庭的狀態，評估兒

少適當返家的時機。 

 

伍、結語 

 

兒少家外安置的模式，常被視為兒少保護的最後防線，由於照顧者施虐、親職能

力不佳或家庭因素等，需要進行家外安置的兒少保護個案，以選擇親屬安置或寄養家

庭，在評估的過程有諸多影響因素。藉由本文闡述，親屬安置非新的安置模式，國外

的實務運作已有長遠歷程，而國內從法規的支持到實務上的實行，已近 13 年，就此模

式而言，雖引起實務界高度認同，但在實務運作的過程中，產生諸多限制，建議從文

內幾個面向探討，如適合親屬安置的個案有清楚的界定、親屬照顧者的評估、提供具

體的支持性服務及將親屬照顧者視為專業團隊的一員，共同擬定家庭重整計畫等，將

可使親屬安置的模式，符合實務上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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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Kinship Placement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hu-Ju Hou 

 

Abstract 

Cases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abuse have been increasing over the recent years, but 

non-home care model is regarded as the last resort for protecti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Kinship placement is not a new model and has a long history of practice internationally. In 

Taiwan, although kinship placement has been legally supported and practiced for nearly 13 

years and generally highly approved, it has not been actively promoted.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ose in kinship placemen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kinship placement, recommendations for setting kinship 

placement conditions, qualifications and caregiver assessment, placement support and 

services, inclusion of caregivers as members of a professional team, and family 

reorganization plans to enable the kinship placement model to meet practical needs. By 

offering caregivers relevant support, placements can be more diversified to better address 

the needs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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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校歸不得的孩子 

─由生態系統合作的角度探討校園內的拒學現象 

楊舒涵 

 

摘要 

本文試圖以系統合作的觀點來探討拒學之現象。由於拒學經常會牽涉到多方系統

的互動，因此在實務上，助人工作者需要具備生態系統的觀點，才有機會將錯綜複雜

的狀況加以釐清，進而提升工作的可行性。透過本文，除了期待助人工作者能對拒學

現象能有更多之了解外，並能嘗試以系統合作的方式來進行實務工作。本文先以文獻

分析的方式來探討拒學的成因與發展，而後再以心理動力之觀點看待校園內的拒學現

象，且透過此觀點來論述出目前校園中進行系統合作的困難，剖析問題之所在，以助

讀者能更了解系統中的困難與可行的解決之道。最後則是針對實務層面提出個人的看

法與建議。 

 

 

 

 

 

 

 

 

 

 

 

 

 

 

關鍵詞：生態系統合作、拒學、心理動力 

楊舒涵 松山工農（evelyn3989@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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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筆者曾於 2011 年 2 月初於諮商與輔導月刊上發表過《淺談拒學症孩童的親子互動

特徵與輔導策略》，然而，透過校園中的觀察還是可以發現，這幾年拒學孩童/青少年

的比例逐漸上升（吳佑佑，2012；黃惠玲、李錦虹、王興耀，1991；顏嘉琪、劉瓊瑛、

宋維村，1988），並逐漸形成諮商輔導上的一大難題。此外，又因拒學的問題普遍涉及

到的不只為學生個人的狀況，也包含了家庭、學校等系統間的相互影響，因此拒學問

題對於校內輔導工作者形成一大挑戰。 

    承上所述，在校園中的助人工作者必然會面臨需要與多系統工作之處境，特別是

在校園中，助人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對象是為學生，而學生與學校、家庭的關係必然為

系統與系統間的互動，當中的系統動力若未加以注意或處理，助人工作者勢必會感受

到挫折與面臨失去案主的風險，甚至有可能被捲入系統中的紛爭而不自知。而拒學的

現象必然涉及到助人工作者與家庭以及學校間的互動，經常需要協調多方資源與系統

的合作，因此，除了與案主本人的工作外，在面對拒學案主時，要如何與各系統相互

工作，將會是助人工作者最大的學習與挑戰。 

    以下，筆者將試圖以理論與名詞解釋的方式簡單介紹生態系統與拒學概念的發展

與由來，次之論述成因，再試圖以系統合作之角度討論實務上可行之工作與方向，並

探討可能遭遇的困境與分析背後成因，以及給予建議。文末也提出個人之心得見解，

盼能藉此拋磚引玉，引發更多思考與討論。 

 

貳、文獻探討 

 

一、生態系統理論簡介 

 

    Bronfenbrenner（1988） 受 Vygotsky 的社會文化認知發展論（1967）的影響，從

社會學與發展心理學的角度出發，於 1979 年提出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主張個體的成長是受生物因素及環境因素交互影響的一個過程，個體會因其

面臨的環境而有所變化，且發展必須包括個人與環境的互動，他並將環境解釋為「一

組繁複層層相連的結構，層層環繞，包含著個人，就如一組層次成套的「俄羅斯娃娃」。

換言之，互動過程不只在同一層環境系統中，而是多層環境系統中交互形成的，每個

系統直接或間接與其它系統互動，且複雜地影響個人發展，最後形成個體與環境間的

獨特發展脈絡。 

    生態系統理論特別聚焦於個人與其周遭環境之交流，並將個人週遭發展的環境分

為數個層次，包含： 

 

 （一） 微系統（microsytem） 

    微系統指的是位於生態系統理論中最內層，與發展中個體最有直接關係、互動最

頻繁，也是最重要的生活環境，包括家庭、學校、同儕團體或父母親的工作場所等。

微系統內的成員大多數透過面對面直接互動的方式，彼此影響對方。例如師生關係便

可視作一微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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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介系統（mesosystem）  

    中介系統指的是個體所直接參與的兩個或兩個以上微系統間的關連與互動，亦即

由個體所積極參與的各種生活場域的交互關係所構成。例如：學校定期舉辦的家長日

即為家庭與學校等兩個以上的微觀系統間的互動關係。 

    此外，Bronfenbrenner 也特別提到，中介系統的產生，通常與生態銜接（ecological 

transition）的概念有關：當一個人從某個角色變成另一個角色，或者當一個人從一個

場所移動到另一個場所時，就會發生「生態銜接」。各場所之間需要維持良性的互動與

聯繫（亦即良性的居間系統），以幫助個體順利地經歷這些轉換（引自王美方，2003，

頁 7）。因此，若中介系統的互動次數越頻繁、互動管道越多元、以及互動的品質越好，

就越能確保個人的發展 

    在目前的學校體制中，Bronfenbrenner 以上所述的生態銜接即是個體在面臨學習跨

階段時（例如從幼稚園轉入小學，國小轉入國中等）的「轉銜」概念，同時也可看出

中介系統的良好互動對於個人之重要性，系統間的互動狀態可能為產生改變，亦或是

壓力與危機的開始。此論點之重要性亦涉及筆者想多加以論述的系統合作概念，在下

述篇幅中會再繼續加以討論。 

 

（三） 外部系統（exosystem）  

    外部系統是由兩個或更多生活場域間的關連與互動所組成，個體並不會直接積極

參與外部系統，但外部系統卻會間接的影響該個體的成長、價值觀等，與發展中的個

體產生在某種程度上有互為因果的效應。例如：父母的工作特質、居住的社區環境等

等。例如：父母親因工作不穩定鮮少在家，而經常將孩子寄放在祖父母家時，對於孩

子的發展便有一定的影響。 

 

（四） 巨系統（macrosystem）  

    巨系統指的是政府、宗教、教育和經濟等制度所環繞而成的廣泛的社會文化體系，

文化因各個國家、民族、人種而所差異，個人被社會的價值觀所影響。像西方的師生

文化與台灣的師生關係就大不相同；又如不同的時代，教育政策也會有所差異。  

 

（五） 時間系統（chronosystem）  

    前述四個系統是 Bronfenbrenner 較早提出的論述，之後他又加入「時間系統」的

概念，以凸顯系統外與系統間的發展動態（Bronfenbrenner, 1992）。時間系統顯示了個

體的發展隨環境與時間改變，以及個體隨時間發展所展現出的關係（Vander Zanden, 

2002/2005）。例如：青少年知覺到家庭支持隨著年紀越大而減少，朋友支持則隨著年

紀越大而增加（周俐俐，2011）  

    接著，學者 Toro、Trickett、Wall 和 Salem 也於 1991 年指出，生態理論展現了個

體生長的環境便是築巢於層層包裹的結構裡。而最明顯直接的結構就是個人每日活動

之場所，如家庭、學校、工作場域等。每層結構涵蓋的範圍會越來越廣，最後直接連

結至最外層，也是包納最廣的社會層次。而透過這些動態交織的結構，就能使人更深

切地去思考，每個層次如何影響到個體發展的危機與轉機。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個人的發展不僅受到個人因素、個人所處環境直接互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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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還受到周邊各種系統相互作用的影響，而且在其成長過程中具有主動性，終其

一生與環境做連續的、相依的互動，並藉由不斷的調適，盡可能地維持在平衡的狀態。 

    若以生態系統理論來看待拒學問題，就會發現此問題不只與案主、所屬家庭有所

關聯的環境而已，學校以及其他中介系統也都會包含在內。當中不只是微系統（案主）

與中介系統的互動（家庭、學校）而已，也包含了中介系統與中介系統間的互動（例

如，親師間的溝通）在內，背後甚至有外部系統（例如父母親的家庭背景）與巨系統

（如升學考試）的影響。因而，在輔導此類型案主時，最好要以整體、環環相扣的生

態系統論作為考量。助人工作者需瞭解自身的工作便在於檢視微系統之現象與調整微

系統之互動，同時，也需考量外部系統與巨系統的因素，讓自身作為協調各中介系統

的角色，才能以系統的觀點來尋找拒學動機的形成因素、設計改善拒學問題的輔導策

略，同時間也要以系統的觀點採取多方合作的方式俾能提供資源來協助案主，以協助

這群「有校歸不得」的孩子們打開心中真正的回校大門。 

  

二、拒學概念之內涵與發展 

     

    助人工作者在面對拒學學生時必然常感受到一種無力與焦慮感。實際上這種無力

與焦慮感也常是學生在校中所感受到的情況。 

    拒學早期原與逃學（truancy）的概念混合在一起，而後美國精神科醫生 Johnson、 

Falstein、Szurek 和 Svendsen 於 1941 年提出學校恐懼症（school phobia）的概念，認為

此現象乃為學生對學校相關事物產生恐懼而不願上學的行為（引自 Blagg, 1987, p4）。

接著，學者 Berg 等人藉由 Johnson 的定義，從「恐懼、焦慮上學」的角度，以四種特

徵來界定「懼學」此一情形，並與逃學做區隔。而這些特徵包括（1）已缺課一段時間；

（2）明顯有情緒上的低潮，如過度膽怯、亂發脾氣、抱怨身體不舒服等；（3）家長知

道孩子沒上學，而是留在家中；（4）沒有明顯的反社會行為（Berg, Nichols &Pritchard 

1969）。但此後其他學者發現，分離焦慮可能為某些兒童長期缺席學校的因素，故「懼

學」此一名詞可能無法涵括所有的現象（Blagg, 1987）。 

    而後歐洲學者 Kahn 與 Nurstein 則使用「拒學」此一名詞，主要聚焦於兒童對於學

校強烈的逃避與抗拒行為（Blagg, 1987）。隨著時間推展，更多的學者也發現「懼學」

並不足以描繪兒童/青少年不願到校的情況，因而改以用「拒學」（school refusal）來稱

呼這群可能主要因恐懼、神經質焦慮、強迫行為或是其他非家庭經濟的環境因素（如

霸凌、人際壓力、師生衝突）而拒絕上學的兒童/青少年（Morgan, 1959），並將可能發

展於神經質因素的拒學與逃學做出一清楚明確的區隔（Hersov, 1960; Warren, 1948）。

Blagg（1987）則將拒學定義成「拒學為孩子不情願且通常會坦承自身拒絕到校」的一

種情況。直到 1990 年代，學者逐漸形成共識，以「拒學」一詞來包含學生不願到校，

抗拒就學的情形。如 Kearney 與 Silverman（1996）將拒學定義為「兒童有動機的拒絕

上學或難以維持整天在校的狀況」。Wimmer（2008）的論述也認為，以情感性為基礎

的拒學生雖伴隨有高度的焦慮，但學校其實並非其真正畏懼的對象，因而以「拒學」

會比「懼學」更合於此現象的描述。 

    而臺灣周遭的鄰近國家，如日本對於學生無法上學的問題，最初也是關注在輟學

的狀況上，之後在 1950-1960 年代也開始針對「學校恐懼症」的現象進行研究，直到



 - 18 - 

1980 年代起逐漸發現這群「不登校」（無法上學）的學生類型越來越複雜，因此改從

更寬廣的社會背景與系統互動的角度去探討此一問題（王洪芳、張建新，2007）。 

    在「不登校」的研究之下，日本學者在後續又提出了所謂「登校刺激」的概念。

所謂的「登校刺激」便是指環繞在這群「不登校」的學生的周圍環境壓力。包含「直

接刺激」─亦即週遭他人對其不去學校的行為而出現的責備；以及「間接刺激」，包括

學校的詢問、老師的家訪或是朋友的勸導，這兩方面的「登校刺激」反而會使得不登

校的學生壓力更加龐大，拒學的狀況也更加嚴重（林淑瓊，2000）。而這樣的現象也與

筆者在校園中的觀察相當符合。 

    從以上的研究中便可推知，拒學的問題困擾的不會只是一個學生，連帶使周遭的

系統也會因此產生混亂，家人自然成為孩子無法上學時最為憂心與緊張的一群人。而

面對無法來校上課、入班的學生，也會讓任課老師與導師不知如何協助學生，也不知

道該如何適當地與學生互動與進行教學評量。於是，在眾多系統的焦慮與壓力下，最

後這些混亂的情緒很有可能又會回到拒學學生的身上，反而使狀況變得更加棘手。 

 

三、關於拒學學生的迷思 

 

    前述提到，目前學者們以普遍將拒學與逃學做出區分，最主要的原因是導因於兩

者的狀況仍有相當大的不同。Broadwin 在 1932 年首先提出「逃學」代表一種違抗行為、

一種獲得關愛的企圖，以及對難以適應之現實情境的逃離（引自張馥媛，2006，頁 20）。

兩者間的差異如表 1。 

 

表 1 

逃學與拒學表現行為之差異 

資料來源：修改自羅湘敏（2003）。懼學症（School Refusal）/ 懼學症（School Phobia）   

的認識和輔導。屏師特殊教育，7，1-9。 

 

 逃學 拒學 

壓力來由 行為問題居多，對學校不滿、想

到校外從事有興趣的事。 

心理問題居多，精神性疾患影響身

心，或是外在的壓力（如學業成

績、家庭狀況、人際互動） 

發生場所 逃學後很少待在家裡，大多是尋

找外面的刺激。 

不上課後以待在家裡居多。 

父母對其

行為之瞭

解度 

通常父母疏於關心孩子，不知道

孩子沒去上課，也不清楚他去哪

裡。 

父母大多知道孩子沒去上課，也因

為孩子留在家中而不得不陪伴

他，少數才會無法瞭解其行蹤。 

與父母之

關係 

父母親的管教過於嚴厲或寬鬆，

溝通不良。 

大多為過度緊密（父母過於寵溺或

父母讓孩子扮演協調伴侶間衝突

的角色），一部分則呈現疏離。 

對未到校

的感受 

通常是因無聊或低成就感而想離

校，離校後不常會有罪惡感。 

憂鬱、自責、焦慮、有罪惡感或甚

至逃避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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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中便可看出，造成逃學的原因大多是來自於外在刺激，逃學的學生對於離開

學校此事較少會有困擾感，反而會感到鬆了一口氣，但拒學兒童通常伴有情緒困擾，

尤其是焦慮和憂鬱症狀。兒童通常有焦慮症狀，而青少年則常伴隨焦慮和情感性疾患

（Last & Strauss, 1990），也就是說，「拒學」某部分對學生而言其實是一種「不得不」

的問題。 

    為何筆者想再次強調拒學與逃學間的差異呢？最大的感觸是來自於筆者現場工作

時的感受。僅管「拒學」此一概念已逐漸被得知，然而大眾在看待此問題上依然有許

多迷思，例如認為學生只是故意偷懶，不願上課，想要逃避考試而取巧，或是想用輕

鬆的方式來取得成績等等。從輔導教師的角度，吳閔傑（2012）之研究結果指出，由

於大多數人鮮少出現這樣的行為問題，故而常會認為拒學生是無病呻吟、偷懶、找藉

口、過度擔心或是根本不肯學習等。     

    畢竟面對一個無法上課，「突然失常」的孩子，週遭人必然會感受到緊張與壓力，

加上早期「未上學的孩子」等於「不愛上課的壞學生（逃學）」印象依然存在大多數人

的心中。有些教師也會害怕這樣的學生會形成其他學生的「壞榜樣」，導致其他同學也

會進而效仿不來上學。但實際上，就筆者目前的工作經驗中，學生普遍會認知到「長

期不來校」是一個在同儕間特殊的情形，也就是說，如果可能，學生其實並不希望自

己變成班級上那個長期缺席、跟不上課業，甚至被遺忘的對象。因此「效仿」之說反

映的主要仍是學校與部分教師的焦慮。 

    所以在面對拒學的現象時，不管是老師、家長或是學生自己都會有各自的焦慮與

壓力，在壓力無法立即獲得緩解，孩子也無法在短期內復原，加上擔憂學生本人未來

的狀況下，最常看到的就是系統間彼此交相指責，或是產生誤解（比如認為孩子的問

題是純屬於偷懶或翹課，家長或孩子沒有責任感、孩子應該要想辦法自己處理危機等

等的負面標籤），導致無處可去的壓力感節節升高，使問題更加棘手。 

    在此種狀況下，在校園內更需要從系統的角度觀來多線處理問題。拒學並非純屬

於學生的困擾，助人工作者更須各方面多管齊下，才能有助於早日釐清系統中龐大的

焦慮感，並對案主展開協助。 

 

四、拒學的成因 

 

    關於拒學的成因目前文獻皆多有討論（Hersov, 1960; Blagg & Yule, 1984; King, 

Ollendick & Tonge, 1995; Kearney, 2008），Kearney 與 Sliverman （1996）曾認為拒學

的主要行為歸因包括：（一）逃避會引發負向情感的刺激；（二）逃離反感的社交或

評價情境；（三）獲得注意；（四）獲得正向的操作性增強。此外，在家庭背景的部

分，分離焦慮、家庭功能不良等狀況，都被考量為是形成拒學現象的可能原因，然而，

究竟拒學是來自於個體本身的性格因素，還是發展過程與神經質因素相互影響，到目

前為止，學者仍尚未有清楚的定論（Coolidge, Hahn & Peck, 1957）。也有少數學者如

Kahn 與 Nursten （1962）提出了精神病質因素的可能族群。小兒科醫師 Sato 等人

（2007）將可能會造成拒學的因素分為四個層面，包括個人因素，如性別、年齡、因

應能力等；家庭因素，如失功能的家庭；學校因素，如學校是否對於拒學的學生有良

好的介入與處遇；同儕因素，如霸凌等多重因子。而筆者依據實務經驗，試將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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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整理如下： 

 

（一） 個人因素： 

通常與孩子個人的人格特質有所相關，孩子的人格特質加上外在的事件，就可能

使孩子在校出現學業或人際上的適應困難，進而轉變為拒學的行為。高苑瑄（2014）

也觀察到拒學現象的產生，常是學生較為弱勢的能力特質遭遇到需要其表現出相對應

的能力樣態（人、事、物）之時，孩子無法調適此一變化，需求也無法受到回應，因

而重複體驗到挫敗情緒後所造成的惡性循環。 

1. 自我要求高，傾向完美主義： 

此種類型的孩子亦在學業或人際表現上給予自己過高的壓力，當發現自己無法達

到自己理想中過高的標準時便會感到挫折，或是擔心自己做不到而乾脆完全放棄，最

後因承受不了壓力而離校。顏嘉琪、劉瓊瑛和宋維村（1988）之研究也提到拒學生常

有自我期許過高的特質。 

2. 挫折忍受度低，不擅長因應壓力： 

挫折忍受度低的孩子在校若遭遇到學業或人際上的困境，容易感到自己是處於被

動的狀況，無法有能力處理面前的困難，若困難一直無法改善，就容易演變成拒學的

狀況。而日本先前的研究也發現此類學生的自我要求高，但挫折忍受度低，因此遇到

事件時較易焦慮、生氣（引自李啟澤、李孟智，1998，頁 34）。 

3. 情緒控制與表達較為不佳： 

無法適當表達自己情緒的孩子在校可能容易與同儕或老師起衝突，造成負面的人

際壓力，加上此類型的孩子通常在表達情緒上有一定的困難，讓他們在面對人際時感

到有更大的焦慮或恐懼，因此，拒學也可能成為他們表達自身困難處境的一種方式。 

 

（二） 家庭因素： 

親子的互動不但會影響到孩子個人特質的發展，拒學的孩子不願到校而寧可在家

的行為，而國外亦有研究指出 43% 的拒學生具有家庭衝突問題（McShane, Walter, & 

Rey, 2001）此亦顯示出了親子互動在拒學行為上占有一定的影響。 

1. 父母親過度保護，養成孩子的依賴： 

  有些孩子在家中備受寵愛，鮮少與同儕相處或是發展出適當的問題解決能力，加

上家長過度保護或干涉的後果，使孩子欠缺問題應能力進而處處依賴家長處理問題 

（Kearney & Silverman, 1993）。這樣的孩子在校容易因自我中心、任性、不合群的狀

況而與同儕或老師發生衝突，加上人際知覺能力薄弱，導致在人際上發生挫折後便不

想上學。或是在人際上遭受困難後一心仰賴家長替自己解決面臨的困難，當家長無法

處理時，孩子便躲避在家中而不願面對挫折。 

2. 對子女在學業上期望過高，造成孩子的壓力： 

  有些家長期待孩子在校能有好的表現，因此在學業上對於孩子有過度的要求與標

準，讓孩子產生壓力，希望自己達成家長的目標，對自己出現過高的期許，一旦在校

的成績表現與自我理想的狀況發生落差，就因此感到挫折，進而以逃避上學來躲避校

內的課業與考試，好避開對於學業的焦慮感（謝臥龍，1996）。 

3. 親子間過於疏離，父母忽略孩子在校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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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家庭經濟壓力大，許多家長平時不清楚或是忙於工作，未注意到孩子在校的狀

況，導致當孩子在校發生困難，如霸凌、師生衝突後才警覺到孩子需要協助，但在此時

孩子已因長期以來關係上的疏離，而認為家長無法幫助自己，也不知該如何面對困難，

只能以抗拒上學的方式來躲避使自己畏懼的事物，間接表達對家長長期忽視的不滿。 

4. 父母親有身心疾患或個人問題，導致孩子害怕離家： 

  部份家長由於患有心理疾患，因而更難去處理孩子拒學的行為。特別是這些家長

本身較難適度的調整情緒狀態，當孩子出現拒學行為時，家長傾向以責備的方式來對

待孩子，親子間衝突頻繁，使親子關係更加惡化。而有些家長有些則是很難意識到孩

子在上學一事上有所困難，或是出於個人的動機與目的而強留孩子在家中，不讓孩子

到校，與孩子形成不良的共生關係。此外，當雙親間出現衝突時，特別是婚姻間的衝

突，往往會令孩子感到不安，害怕失去雙親，所以導致孩子會想要在家好維持住與父

母的關係，轉而出現拒學的症狀來凸顯家庭的問題。 

5. 分離焦慮： 

  此類情形較常發生年齡較小的孩子身上，特別是在入學或轉換學習階段的時機上

出現。Pittman, Langsley, & Deyoung（1968）研究 11 名對工作感到恐懼者，其中 9 名

過往的發展史中即有拒學經驗，且發現其根源在於分離焦慮（Pittman, Langsley, & 

Deyoung, 1968）。年齡小的孩子可能會因為害怕學校的陌生環境，加上早期或有特殊的

失落或創傷經驗，而不願與主要照顧者分離，擔心分離後照顧者會發生狀況導致自己

在關係上的失落，因此不願到校。而照顧者也有可能因心生愧疚而順應孩子的拒學行

為，導致問題更加嚴重。 

 

 （三）學校環境因素 

1. 同儕壓力與霸凌： 

  學校是孩子離開家庭後第一個接觸的重要社會場所，與同儕的相處也會影響到孩

子對自身的評價與能力，無論是受同儕排斥、孤立或是遭到霸凌，當無法與同儕和睦

相處時必然也會影響到孩子本身上學的意願。霸凌問題通常成因又十分複雜，處理不

易，當孩子認為自己難以面對此事時，只好以拒學作為躲避的方式。尤其是相較於年

紀小的孩子，年齡較長的孩子較少擔憂自身與照顧者的分離，反而通常是因環境與社

交人際上的困難而出現拒學行為（Evans, 2000）。 

2. 教學過於嚴厲或有不合理之要求： 

  若學校給予過大的升學壓力或是無法達到的學業要求也可能讓孩子產生恐懼與壓

力，不想去學校上學。學校過多的課業負擔與考試壓力一直以來即為學生的困擾，若

學校或老師的要求超出孩子的能力，或是當孩子本身因其他的因素處於無法負荷壓力

的狀況、身邊又無他人可援助時，拒學自然成為不得不的選擇。特別是有些孩子本身

可能在發展上有其特殊狀況，如學習障礙、注意力不足或過動等等，若校方、導師或

是家長未加覺察，而以對學業不認真為由責怪孩子，當壓力逐漸累積後，孩子也有可

能用拒學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困難。 

3. 環境與設施： 

  若孩子本身曾在學校當中出過意外，或是對學校的設施有不明的畏懼，也可能導

致孩子拒絕至校。此種狀態也與孩子個人的身心特質有所相關，例如亞斯伯格症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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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可能會因為對校內的廣播聲音過於敏感、聽覺無法承受，進而拒絕到校。 

 

（四）身心疾病因素： 

  患有特定類型的身心疾病之孩童，本身就需要許多系統的支持與服務，同時需要

學校、老師與家長一起擬定合宜的輔導策略以協助學生，否則症狀或個人的特定行為

必然將影響到在校適應的困難，無一定的適當支持與特殊服務，孩子便容易感到壓力

後便從學校中退出。 

 

（五）其他： 

  特殊的創傷事件（如天災、人為災害）也有可能導致孩子對於上學產生莫名的恐

懼，進而抗拒到校。 

 

    從以上的整理中便可看出，造成拒學現象的原因在所多有，Sato 等人（2007）也

提到這些因素彼此間會相互關聯，筆者在個人經驗中也經常發現拒學問題的形成絕非

單一因子，例如：一個長期自我要求過高的孩子罹患憂鬱症後，變得更加悲觀，在人

際上感到退縮，也因心情不穩定的影響而無法順利按時繳交作業，因愧疚感又無法面

對導師與任課老師，父母也因擔心親子關係破裂，不敢要求孩子到校，久而久之，在

人際與學業的壓力下，很有可能就會逐漸開始以請假的方式逃避上學，最後形成拒學

的狀況。 

    在方才的舉例中也可發現，形成拒學現象的因素經常是一環扣著一環，孩子本身

的性格是由先天與後天的相互影響而成，而後逐漸從家庭中發展，但孩子本身的先天

氣質又會影響親子互動，在校的人際及學業表現也會對孩子的性格有一定的影響，因

此，拒學現象的背後不宜以單一成因視之，同時也需要以生態系統的觀點加以了解，

才能營造出適合案主的處遇方式。  

        

参、討論：針對拒學現象進行實務上的生態系統合作 

 

    在進行以下的論述前，筆者想先延續上段關於拒學的迷思，先邀請讀者試想，在

一個被認定是孩子學習的的場所─「學校」之內，正值一個需要將「學習」當作主要

發展任務之一的孩子突然「失常」，對於他自身、他的家庭、他的導師、任課老師、學

校處室，甚至是學校整體的衝擊會有多大，造成的影響又可能會是什麼模樣。 

    之所以會希望讀者能以此種的角度開始展開思考，除了想請讀者們注意到一位拒

學案主所牽涉到的系統之廣外，正是因為筆者認為拒學的現象最足以說明助人工作

者、學校以及案主間的三方糾葛，而這三方關係糾葛下的困境經常只能依靠助人工作

者耗費心力一一化解，牽起各中介系統合作的可能，之後才能正式開始進行治療的工

作，然而其中的壓力之大，實務上進行之困難，確實是難以全部描述。 

    筆者認為，此困境當中的原因來自於系統合作本身的概念需要再次的延伸。系統

合作並不是單純的與系統，如學校、家庭間的合作而已，這個概念需要進一步地被延

伸，系統不只是如生態理論所標示的同心圓，相互層疊而已，Bronfenbrenner（1979）

已提到中介系統與中介系統間自然會產生互動，有互動自然也有可能出現衝突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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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當中形成的其實是多方的三角關係，最基本的便是助人工作者、案主以及學校此

三方關係的形成。 

    其實，在校園內的實務工作者面對的不單單只是這樣一個三方關係，也包括了學

校、家長、助人工作者的三角，若助人工作者正好也為輔導老師，甚至也有可能遇到

輔導室、學校、助人工作者這類型的三角系統關係。處於三角關係中的助人工作者，

更要具備能夠去判讀與運用系統動力的能力，方能在艱鉅的狀況中整合各方資源，同

時也連結起各系統合作去協助案主的目標。 

    學者 Gittelman （1976）建議，若要幫助拒學的孩子重新回到學校，孩子、家長

與老師的三方合作不可或缺，且助人工作者需要在過程中扮演主導的專家角色，方能

讓過程順利進行。Berg（1997）也提到，為了使孩子盡速在早期回到校園，除了學校、

家庭與老師的合作之外，醫療與社工的資源有時也需要引進，才能在各層面上多方協

助案主。 

    因此，在校園內的系統工作中，筆者建議助人工作者可以以下論述的系統層面為

原則，將自身的工作分為兩大部分─諮商室內與諮商室外的工作。諮商室內的工作即

為與案主的工作，諮商室外的工作，便是以下筆者要特別加以強調的生態系統合作部

分。我們已經了解，案主本身的微系統由於無法上學此事，必然會造成與學校方及與

家庭方的衝擊，而在這眾多的微系統中，助人工作者要如何與其各自工作，營造出治

療室外的友善合作氛圍與保有治療室內與案主工作的空間，並牽起各中介系統的合

作，考量外部系統下的環境因子，便成為與拒學案主工作的重點（圖 1）。  

  

 

 

 

 

 

 

 

 

 

 

 

圖 1 系統合作間的三方動力示意簡圖（部分） 

 

 

一、就生態系統理論之微系統而言 

 

（一）多方評估與早期介入 

 

    由於拒學的成因與互動相當複雜，也並非由助人工作者單人可獨力處遇的工作。

因此與團隊合作共同協助案主才有助於早日了解問題的成因，並針對系統的部分作連

助人工作者 

家長 

案主 導師 

行政處室 

其他系統 

(如：社工；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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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與合作，尋找到可用的資源與制定適當的治療策略。 

    通常在第一時間內發現拒學的場所多為學校，然而要如何判斷一個孩子開始出現

拒學的情形其實經常有賴於導師的判斷。尤其拒學的學生又經常會與瀕臨中輟、久病

未癒、慣性遲到、經常不明原因卻請假的學生相混在一起。 

    不過筆者認為，其實上述的幾種孩子其實都需要特別的關注留意。雖說一般而言，

偶爾的遲到或是請假、缺席，對於學生來說，都是可能出現的狀況。然而，一旦曠課、

遲到成了慣性，就很有必要加以了解學生不來學校的理由。除非真的有特殊理由，只

要是事假請超過兩日以上，且經常出缺席不穩定（或開始出缺席不穩定）的孩子，筆

者更建議就可以花時間去關懷學生不來學校的原因到底為何，形成評估後再針對孩子

的個別狀況作處遇。    

    另外，早期介入時最好也一併留意學生的家庭背景以及親子互動。前述已提到拒

學行為與家庭背景常有高度相關，因此助人工作者可先針對微系統（家庭、學校）進

行工作與了解，包括聯絡家長、形成良好的親師聯盟、了解個案過去是否就曾有拒學

經驗…等等，在蒐集資料的同時，助人工作者也要納入外部系統可能會如何影響學生

的拒學行為，此外，也需要仔細去考量學生的拒學行為背後，可能的學校壓力源為何，

越是了解生態系統當中的互動，就越能依據微系統與學生的互動關係擬定往後的介入

策略，而介入策略的商討勢必就會有賴於中介系統彼此間的合作。 

    早期評估的重要性之所以要加以強調，是因根據實務工作上的經驗，拒學並非一

朝一夕就形成的突發事件，而是逐漸發展成的一種狀態，且有前跡可循。因此，越早

期評估出孩子目前面臨到的狀況，就越有機會將拒學行為作早期的介入與全盤的因

應，亦即越早介入孩子的拒學行為，預後的效果則越好（Hersov, 1960）。 

    通常而言，年紀較小的孩子大多從分離焦慮的症狀開始逐漸轉變為拒學，而青少

年的拒學則是較有突發的性質，孩子會逐漸從人群或團體活動中退縮，然而在這之前

的發展史中將常可追溯到發展成拒學的一些線索（Hersov, 1972），若是未能有適當的

介入，就容易會轉變成長期且慢性化的狀況，且影響到人際與心理健康等後續發展

（Berg & Jackson, 1985; Hibbett & Fogelman, 1990）。謝佳真（2011）將拒學的階段分為

「潛伏」、「前兆」、「初期拒學」、「慢性化/惡化」四個階段，「潛伏」為拒學案主的個

人特質，「前兆」則是指不利於繼續至校的因子，如課業壓力、要求晚點到校等，「初

期拒學」便是指案主開始出現第一次拒學開始，而後狀況便有可能逐漸邁向惡化或反

覆一途。 

    此觀察與筆者的經驗十分相似，從許多拒學案主的身上可以發現，孩子一旦退出

學校，退縮在家，就會更難以系統的合作力量將孩子帶回校園，因此，完善的早期評

估並設置讓孩子至少足以留在校園中的環境與策略，是與拒學案主工作的重點項目之

一，而此一評估有賴於助人工作者對於拒學案主及其周遭生態系統的認識。以下筆者

則是將拒學的漸變過程繪製成時序圖（圖 2），以便讀者對拒學的轉換與指標現象能有

更進一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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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拒學時序變化圖 

 

 

    從圖中便可以看出拒學的現象其實有其時序性的發展，尤其是在階段二，原因模

糊、日數過多的事假開始出現，或是經常以身體不適請病假（不論是家長告知或是學

生自述）的情形出現時，助人工作者其實就可在此階段開始加以了解學生是否需要進

行協助，並檢視微系統的互動。特別是因為經常請假而使得課業落後、在班上人際關

係淡薄、沒有特別親近的朋友及老師，再加上家庭有部分困擾的學生，經常是拒學的

高危險群（謝佳真，2011），筆者建議助人工作者在此時就可以進行介入，建立早期的

信任關係。 

    尤其是越到後期，壓力累積越多，不利因子也會隨之增長（如積壓的課業、更加

疏離的同儕關係），而案主越難以修正以逃離學校作為逃避壓力的習慣防衛機轉，助人

工作者要與案主工作也越顯得不易，學校也更難啟動有利的拉力因子幫助學生，最後

甚至可能會形成休學─復學的循環，待所有人都對情形感到無力，或是事態更加嚴重

之時，案主便有可能會真的退縮於家中，全然的拒絕上學，並迴避與學校相關的任何

事物。      

    另外，助人工作者也需要去評估，對於學生出缺席不穩定之狀況，家長的了解程

度到底為何。家長是孩子互動最密切的重要他人，案主拒絕到校時，通常也會待在家

中，故與家長的聯絡及建立聯盟關係也是早期助人工作者接觸案主時，需要特別於微

系統工作中注意的部分。若有可能，助人工作者應敏感於學生與其周遭微系統間的變

化，適時給予家長建議或是親職諮詢也是早期介入的可行策略之一，並能事先調整與

預防危險因子。 

    例如，有些家長對於孩子退縮在家或是請假過多的行為可能未曾留心或給予注

意，導致孩子的缺課狀況日漸嚴重。也有少部分家長其實了解孩子的拒學狀況，但實

際上卻依然默許孩子持續此種狀況時，助人工作者更需要與家長聯絡，並了解拒學行

為的背景與原因，與家長進行討論。有些家長即使注意到此情形，但卻感到有心無力，

不知從何開始處理，因此助人工作者此時的介入有助於家長理解孩子行為背後的可能

反覆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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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並開始考量中介系統的合作，轉介適當的資源，特別是先就醫療的部分加以轉

介。 

    先行強調醫療資源的介入也是為了要使家長能正確認知到孩子的確出現了困難，

需要更多專業的協助。許多家長在孩子剛開始出現拒學的前兆時，在不知如何是好的

狀況下只能動輒以利誘或是威嚇的方式要求孩子上學，而無法去同理孩子對於上學的

畏懼感，反而使孩子更加抗拒到校；抑或是在龐大壓力下只能選擇放任。透過專業醫

療人員的說明與診斷，俾能使家長了解孩子問題的情形，採取正確的方式來協助孩子。

此外，大部份拒學案主並非只呈現拒學之行為，通常還合併有情緒上的困擾，而此部

分也需要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生的診斷與用藥，或進行心理治療與親職諮詢的轉介。

醫療部分上的專業建議通常能為更多陷入困境的家長所接受。因此，助人工作者在針

對微系統進行早期介入時，思考上也須拓展到中介系統的資源與合作，這樣的考量也

才不會使壓力都集中於校方。 

    關於如何與家長進行更進一步的合作細節部分，將會在以下段落中詳述。  

  

二、就生態系統理論之中介系統而言 

 

    針對處於學校系統中的案主，助人工作者應有拓展性的系統思維，了解到自身所

要進行的工作不僅是僅針對案主的工作而已，可能還需要對家長與案主的老師們一起

合作，才能夠更根本的針對拒學的問題作出整體的策略，簡而言之，助人工作者就像

觸媒，在了解系統動力過後，更需要特別去活化各中介系統間的關係與合作。 

    特別是拒學生的問題其實帶有一種強烈的「癱瘓」感，癱瘓的不只是學生無法上

學的狀況，連帶的周遭他人也會感染上一股無助與焦慮感，學生的家庭與學校也為此

感到更大的困擾，以及不下於學生的壓力。所以，助人工作者要能夠清楚地去檢視、

了解壓力源存於何處，當協助周遭的系統減輕壓力時，同時也是幫助減輕案主的壓力。

周怡敏（2005）也在其研究中提到，家長與學校此兩者中介系統的互助與合作，實乃

讓拒學生有機會回到學校的基礎。 

 

（一）與家長合作，並給予親職諮詢 

    從前文可知，若要協助拒學孩童回校，除了主要針對孩子的行為進行治療外，因

拒學問題通常與親子互動有一定之相關，因此，助人工作者可能亦要同時考慮進行親

職諮詢的工作，調整親子互動，並讓家長成為孩子的支持資源與助人工作者的同盟，

以加速治療工作的進行。由於家長的支持與案主是否能與助人工作者穩定工作有非常

大的關聯，因此筆者便以較大的篇幅（楊舒涵，2012）來敘述助人工作者與家長可如

何進行合作，一起成為幫助孩子的重要聯盟。 

1. 與家長形成良好且信任的關係 

    在與拒學孩童的家長工作時，助人工作者首先需要與家長發展出信任的關係，讓

家長願意與老師、專業心理諮商人員共同配合，並且讓家長清楚系統合作的必要性，

一起找出孩子拒學的真正原因，以協助孩子盡早返校就讀為目標，並漸進配合適當的

介入策略來著手。 

    助人工作者可能通常會感到最棘手的為患有心理疾患的家長，或是家庭系統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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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的家庭。當外界以孩子的拒學行為當焦點介入親子關係時，這些家長特別容易出

現抗拒或否認的狀況，也可能在處理孩子的拒學問題上過度焦慮或消極。因而在治療

初期特別要以培養關係為目標，去理解家長對於拒學一事的擔憂與壓力，且助人工作

者需要讓家長了解到當前優先的是幫助孩子改善上學的狀況，並非針對家長個人，才

能夠在關係穩定的前提下讓家長願意放下防衛，願意與助人工作者合作，減少案主流

失的可能性，待關係穩定後也才更有可能進行親職教育的介入。 

  助人工作者也要做好心理準備，因助人工作者在工作初期所碰到的「案主」可能

主要其實是「家長」，儘管一開始可能目標設定是與家長談孩子的拒學問題，然而此類

型的家長往往也有極大的情緒困擾與生活壓力，導致家長很難在親子關係中發揮其效

能，甚至可能在與助人工作者會談時談的全是自己的困擾，無法關注到孩子的狀況。

因此助人工作者在前期可能還需要另外扮演著涵容家長狀態的角色，待家長的狀態變

得穩定，或是有機會轉介給其他中介系統時，助人工作者才有可能更進一步的針對拒

學的案主給予服務。 

    因此，以系統動力的觀點來看，助人工作者很難只對拒學的案主工作，所以有必

要也安排與家長的會談，除了上述提到的作為涵容予支持家長的角色外，有時也需要

去化解這些家長對於其他系統的疑慮與敵意，才能使這些負面情緒有被討論的空間，

而不致於威脅到助人工作者與孩子的工作。若助人工作者感受到家長有其負面情緒，

但又無法表達時，或可直接與家長討論此事，以保持系統內溝通管道的暢通。待到家

長與助人工作者發展出更為穩固與信任的關係後，助人工作者可考量將家長轉介，或

是與另一位心理師相互合作，進行家族治療，並於治療中鼓勵親子溝通、反映親子關

係且促進親子間的良性互動，在筆者的經驗中，助人工作者若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家

庭的互動，通常案主的拒學情形便能有所減緩。 

2. 維持一致的態度與行為的設限 

    助人工作者要幫助家長對孩子的拒學行為發展出溫和且堅定的姿態，在拒學問題

上保持一致穩定的態度，特別是在情緒上的穩定最為重要。若家長時而直接斥責孩子

的行為，時而卻用利誘或哀求的方式期待孩子上學，反而會惡化孩子的拒學問題，利

誘所能影響的範圍有限，而責備的狀況經常會讓孩子更感到不安與罪惡感，反而陷入

更大的負面情緒，讓案主對親子關係更不信任，認為家長並沒有了解自己的困境，親

子互動再次陷入僵局，而孩子又因這樣的緣故而持續拒學。 

    此外，助人工作者要協助家長當如何因應孩子的要求（比如想要家長全天待在教

室陪自己），家長應與孩子協商出有限度的幫助，而非讓自己完全滿足孩子的要求，而

不給孩子適度的界限。比如說，當孩子要求家長陪自己上課時，助人工作者可幫助家

長去理解孩子要求下的想法，並與孩子去討論原因，最後提出親子皆可接受的建議，

例如只陪孩子到班，若孩子在校還是會感到害怕與不舒服時，可以進而去尋求可信任

老師的幫忙，或是至輔導室休息，若真的還是不舒服時，家長才會到校。在討論過程

中清楚的標示出家長可提供的協助與範圍，一方面是給予孩子安全感，另一方面是減

少孩子不當的依賴。同時，透過良性的討論也能讓孩子了解到家長的想法，進而促進

親子溝通。而助人工作者也需告知家長，雙親或是世代（如與阿公阿嬤）之間也要維

持態度的一致，才不會讓孩子在不同的標準下無所適從，或是利用兩人間的不一致持

續拒學。 



 - 28 - 

    若家長過於擔心孩子的身體情形，可適度地提醒家長不需過度關注孩子的病痛，

讓家長理解病痛可能是因為過度緊張、焦慮所引起，孩子有可能想藉由裝病引起家長

的注意（李啟澤、李孟智，1998），好繼續以身體的病痛做藉口來逃避上學，或是建議

家長安排就診，確認生理的病痛原因，助人工作者也要同時了解，身心症狀也經常演

變成孩童用來拒學的「合理藉口」，而「合理藉口」通常也會在家庭動力中扮演一定的

意義，值得進一步加以了解。 

    很多家長對於給孩子設限經常會感到為難與不捨，害怕當自己轉為堅定時會因此

傷害親子間的關係，因而態度上會顯得猶疑不定。通常這樣的狀況又會與家長個人的

成長史有關。對此，助人工作者需要持續強調設限的重要性，並能夠使家長了解，設

限並不等同於「不好的爸媽」，設限反而是能夠讓孩子瞭解現實，學習適應挫折的成長

機會。而在設限當中，親子仍然仍有協商與彈性調整作法的可能，家長可與孩子練習

彼此溝通，商討出一個兩方都可接受的方式來處理親子間的問題。若家長確實在親職

諮詢中發現自身有個人會談的需求，助人工作者可再進一步加以轉介。 

3. 鼓勵家長多給予孩子肯定與幫助情緒表達 

    拒學的孩子通常都會需要家長大力的肯定，即使孩子的進步不大，來自家長的正

面肯定對於他們來說還是有莫大的意義。助人工作者可藉由示範的方式讓家長能夠在

學習在適當的時間肯定孩子能夠嘗試回校，願意入班的行為，好有效增進親子關係，

並鼓勵家長增加親子互動，例如陪伴孩子一起出遊或運動，增進親子間的了解，並增

進親密關係。 

    拒學的孩子在情感表達上通常都有一定的困難，因此當碰到焦慮情形時才會以逃

避，所以幫助家長可鼓勵孩子去學習表達焦慮和恐懼，並進一步了解孩子的狀況是否

和先前未解決的分離焦慮、失落（特別是重要他人）、創傷、不實際的危險想像、或在

校的挫折經驗有所相關。而這樣的狀況其實可以從家長自身先開始表達，首先確認孩

子的情緒狀態，並加以反映，之後家長亦可在認為適當的範圍內（即能夠不因孩子的

狀況而立即展現負面情緒，溫和地說明自身被孩子引發的情緒）表達自身的感受。這

樣的歷程即是依附早期的情感鏡映功能（affect-mirroring）（Fonagy, 1999）。 

    家長做為孩子的鏡子，能夠讓孩子一步步地理解自身狀態，並傳達安撫感，孩子

同時也能因此逐漸學習到情緒調節的方式，而家長的示範也能夠讓孩子了解到情緒並

不一定需要透過行動化（acting-out）的方式被表達才能引起成人的關心或理解。藉由

讓成人的引導及幫助，由辨認、體會情緒經驗開始，讓拒學孩童一步步的接觸自己的

情感，以了解自己內在的情緒狀態，同時間並學習周遭他人較能夠接納且進一步提供

幫助，並也能適當因應自身情緒的方式。 

4. 適當運用行為策略 

    對於年紀較小的國小學童，助人工作者可幫助親子間發展契約，配合設限的態度，

以增強法、代幣制等方式來降低孩子拒絕上學的行為。特別對於有些家長來說，行為

契約可幫助態度上的一致，讓家長練習以行為策略的方式來建立設限的可能。行為策

略的另外一個好處是讓家長有可操作的事項，讓家長在家中也能夠持續的幫助孩子。 

    家長可以一天為單位，與孩子討論與上學相關的標準行為，設計行為紀錄表。與

孩子約定，若行為中有幾項達到標準，便可在當天晚上結算記錄表時得到幾個標記物。

一個禮拜後，若累積的標記物達到一定數量，就可以得到獎賞（張虹雯、江瑞豐，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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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賞物最好可以由親子間一起討論決定，可以以孩子喜歡且家長可接受與負擔的獎勵

為主。告知孩子如果去上學、上學的時間延長或者要家長陪在學校的時間減少，就會

持續給予獎勵，藉此增強孩子上學的動機。 

    另外，家長也要移除家中的增強物，特別是網路與電視，很容易成為孩子不去上

學而留在家中的最大增強物。因此，家長親需要讓孩子了解當孩子在家時，家長不會

讓孩子從事看電視或上網等活動（羅湘敏，2003），以避免孩子在家中沉迷於網路更不

願到校。當孩子在家若是要求想打電動時，家長可鼓勵孩子與自己一起出門做運動或

是踏青作為替代方式，好轉移孩子的注意力，並幫助孩子適時的接觸外界。 

    助人工作者需要了解契約的內容，同時避免親子間不當的獎勵（如打電玩反而會

造成再次日夜顛倒影響作息而無法上學），並要告知父母親實行契約的重要性。有些家

長可能當孩子出現可增強行為時會忘記增強；或是覺得孩子有做到後便不想給予獎

勵，認為這是孩子的本分，反而引起孩子的反彈與行為策略的失效。所以助人工作者

要與家長隨時討論實行策略的狀況，碰到困難時給予建議，幫助家長修改策略內容以

適應孩子的狀況。 

    而助人工作者也需要了解，提供行為策略的目的是以增進親子關係為前提，因此

在提供這樣的協助前，需要去評估親子間目前的互動是否合宜執行行為策略，而執行

策略後又可能會對親子雙方有什麼樣的影響。此外也可考慮邀請導師或其他任課老師

做為校內行為策略的實施者，一起幫助孩子演練與熟悉經驗，增加助力。同樣的，在

老師實施行為策略的過程中，助人工作者也要從旁協助，適時與老師討論並修正或更

改策略。 

5. 發展因應的能力 

    拒學的孩子通常難以適應改變的學校情境（Gittleman, 1976），大多會慣性以逃避

的方式來避開困難，對於壓力，他們常認為自己是被動者，沒有辦法處理所碰到的處

境，這樣的認定也讓他們覺得自己在面對學校問題時無法有控制感，轉而又造成了更

大的壓力。另外，這樣的孩子通常又常會過度高估自己的能力，因此當碰到困難時就

會傾向於遠離，好讓自身不實際的自我形象不至於受到破壞。（Leventhal & Sills, 1964） 

    因此，助人工作者需要教育家長，讓孩子多從其他的角度來看待所面臨的狀況，

特別是以正向的角度來讓孩子了解，壓力並不只是困難，也可能是學習的機會。壓力

並非全然不可解決或減輕，而是可以採取更好的方式來一步步的處理，鼓勵孩子慢慢

從一小步的成就或是因應開始做起。透過這樣的過程，助人工作者其實也讓家長能用

更正向的角度去看待孩子的問題，讓孩子透過各種方式學習可以處理壓力的因應策

略。家長同時需要提醒孩子，當他認為自己已經學習夠多，也準備好回校上課後，還

是可能會出現未曾想像到的壓力。但當孩子再次願意重新面臨情境，並在這樣的過程

中逐漸了解到上學的相關壓力不可能全部消失，而是需要調整自己面臨壓力的方式，

並適時的依自己的能力去面對環境壓力的變化，就可能成長出更好的調適挫折與問題

解決的能力。 

    在與案主工作之時，助人工作者也可幫助孩子去發展自身的因應能力，包括了解

自己的壓力從何而來、壓力感又導致了自己怎樣的感受、而這樣的感受可以如何被處

理，甚至瞭解自身的限制，對自己的狀態發展出正確的評估等等，也是因應能力的其

中一環。而這部分有賴於助人工作者與家長的反映與教導，並提供給孩子一定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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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理解並試驗自身的能力。 

6. 了解家長對於孩子的重要性，並給予支持 

    在與家長合作的過程中，助人工作者需要讓家長了解到，在幫助孩子回校的過程

中，家長需要扮演關鍵的角色與孩子一同走過此段歷程。 

    在筆者的經驗中，家有拒學生的家長在態度上都會顯得十分焦慮擔心，因此助人

工作者與家長會談時，應首先同理並舒緩家長在面對孩子不願上學時的壓力，以及學

校系統可能給予家長的壓力，作為家長的涵容者。當家長情緒上較舒緩後，助人工作

者也可視家長的狀況教導舒緩壓力的策略，好讓家長在感受到壓力時可以有其他的方

式處理，而非當下馬上以孩子為焦點，將擔心與焦慮帶回孩子身上，反而又造成親子

間的衝突；或者是一味的將壓力投射至學校方，認為是學校造成了孩子的壓力，反而

導致更大的衝突，轉而破壞了系統的合作。當家長向助人工作者表達學校方的關切時，

助人工作者可提供一定的建議，或是在家長同意下與學校聯絡，以了解校方的想法，

並降低親師間可能的不信任。至於在親師合作的部分，助人工作者可鼓勵家長與導師

發展出信任的同盟關係，透過家長讓導師理解到孩子的狀況，並能在學校中適時的給

予家長幫助，協調中介系統間的關係，特別是減輕來自學校系統的壓力。 

    此外，助人工作者也要支持家長對孩子的一致態度以及行為策略的實行，並為家

長提供諮詢。助人工作者需要讓家長重新了解到，孩子的問題並非全是家長的原因所

致。特別是在傳統觀念中，經常會將孩子的困難視作父母親的失職，導致家長不斷自

責，或是更因此而顯得防衛或否認孩子的問題。所以舒緩家長的情緒並給予支持，常

是親職諮詢中主要的目的之一。 

    待家長較能夠去思考孩子的狀態後，助人者還需要以給予建議、解答疑惑、說明、

討論策略等方式，讓家長可以感受到他對於孩子的重要性與支持。助人工作者也可說

是透過這樣的歷程重新賦能（empower）家長，讓家長能有更多信心來面對與孩子之

間的狀況。當家長越能穩定下來面對孩子，孩子也會因此變得更穩定。助人工作者也

可將這樣的變化回饋於家長，讓家長不再覺得自己是失能且毫無辦法的父母，而是能

夠理解孩子與嘗試改變的父母。 

 

（二）連結資源 

    在評估孩子的狀態時，除了尋找孩子目前仍有的能力與正向之處之外，助人工作

者更可進一步去思考孩子目前需要的資源。在尋找資源時，可從正向與負向的向度去

思考。負向的部分即為孩子目前不足的部分，例如說，孩子本身對情緒的辨識能力不

足，因而在班上容易失控、發脾氣、打小報告、干擾同學等等，因而造成同儕對他的

排擠與霸凌，使孩子抗拒上學。 

    在上述這個案例中，助人工作者就需去判讀孩子本身欠缺的基本發展究竟為何。

顯然的，社交能力雖然看似是表面上的主因，但實際上一個無法辨別自身情緒的孩子

自然很難發展出良好的社交技巧，因而就需針對此點與孩子進行遊戲治療或會談的工

作，或是轉介給其他心理師以幫助孩子培養情緒辨識的能力。待到孩子本身能更多的

去瞭解自身的情緒後，才有可能進一步的去教導社交技巧的學習與互動。而過往的學

者亦提到在幫助學生回校的同時，不只需要社交能力的教導，其所伴隨的情緒如害怕、

焦慮等其實都需要進一步地被處理與改善，才能降低拒學行為再次發生的機率（Hers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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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因此，在面對拒學的案主前，一個完善的評估有其必要，且通常才能引導出之

後的處預計畫。太過急於介入反而容易錯失系統的全貌，而導致工作上的挫折。 

    而大多的助人工作者應也同意家庭對於孩子的影響力之大，所以對於拒學成因之

一為家庭背景複雜的孩子，若有可能，在微系統的考量下，助人工作者應優先處理家

庭的部分，才能幫助孩子本身到校的穩定性。張莉巧（2013）也曾經在論文中提過當

拒學行為成為生態系統合作的處遇焦點時，反而讓拒學情況惡化。因此，助人工作者

要知道，拒學是被凸顯出現的「症狀」，有時造成拒學症狀底下的潛藏問題因子才是更

需要去關注的部分。 

    以上都在說明助人工作者在評估孩子的狀態時，應以多向度、中介系統的方式來

思考。拒學孩子由於自身的困難而退縮回其自身與家中，助人工作者所要做的工作便

是能以系統式的思考幫助孩子去聯結各項資源，用各種方式降低系統的壓力，以化解

孩子心中的不安等負面情緒。因而，對於孩子本身的能力與正向的部分也能夠以同樣

的方式做連結，比如說若一名拒學的案主非常喜歡閱讀小說，輔導老師便可以請校內

文藝創作社的指導老師一起合作，多關心學生，並與學生建立良好的關係，以增加學

生回校的拉力因子。或是可以透過同儕的拉力，儘管案主不願至輔導室與輔導老師見

面，但若是在班級上還有信賴的朋友，輔導老師便可以透過導師與同學的鼓勵來幫助

案主至少維持來校的穩定性。 

 

（三）維持關係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以及筆者的實務經驗中，可發現關係此事對於拒學的學生來說占有相當

大的重要性。在處理拒學案主時，最重要的是在學校方有多個穩定的拉力，可能是某

個學生信賴的朋友或老師扮演了穩定的角色，讓拒學學生能至少擁有一個在學校中的

連結，而只要有連結，助人者也能以此連結為基礎，繼續將這個連結擴大成更大的層

面。換而言之，助人工作者須將校園生態進行全盤的考量，並且尋找可一起合作的中

介系統（如同儕）與外在系統（如愛心媽媽、學校心理師等社區資源）如此一來，才

有更大的可能性使案主能穩定停留在校園，並繼續與案主工作。 

    從動力的角度來看，拒學的症狀便是因受挫而以切斷連結（學校）的方式來表達

自身的困境，但也又因此陷入更加挫折的狀態。學生本身感到孤立無援，在龐大的壓

力下選擇用逃避的方式躲開壓力，然而壓力不但未曾解決，甚至又繼續在學業與人際

上造成困擾，因而又引發了更大的壓力。因此在這樣的狀況下，維持案主有限度的穩

定到校與可用的正向連結，也是作為避免惡性循環不斷重複的重要因子。 

    此外，我們也可以設想到的是，這樣的孩子其實在心中更需要一份重要的關係能

使其感受到受關心、被理解，甚至少數有可能會在這樣的關係中重新回到早期依附的

狀態內，去感受到情感的滋養與能力的開展，這樣的關係、穩定感與安全感是拒學的

學生在歷程中特別需要的要素。故而，助人工作者在幫助聯結資源時，可以特別著眼

於幫助拒學學生在校內發展穩定的正向關係，發揮中介系統的效用，以增加案主來校

的動力，邀請與案主關係親近的老師或同學，甚至是任課老師給予案主關心且適切的

互動（亦即在案主感覺到舒適、且不會感受到關心變成負擔時），經常能幫助案主增加

回班或來校的意願。但光是某一方提供這樣的安全關係，對於案主很容易造成吃力的

狀況，所以助人工作者可盡量拓展案主身邊的人際聯結，如文獻探討中所述，當中介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FLjl98/search?q=auc=%22%E5%BC%B5%E8%8E%89%E5%B7%A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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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越多元，互動越良好，關係自然更加穩定。而助人工作者也需要讓幫助案主的周

遭人群了解到該如何提供適切的協助。自然，助人工作者與案主的正向關係重要性也

不言而喻。多方面的尋找、建立可用的方式、資源或人際聯結，透過正向的關係，幫

助案主可以表達自身的負面情感，並在關係的鼓勵下嘗試回校或回班，為實務上與案

主工作的重要方向。 

    特別是對於本身就為學校輔導老師的助人工作者而言，若是案主減少來校的次

數，首當衝擊的便是與案主的互動時間，若案主無法前來學校，輔導老師便會更難與

其建立關係。在這樣困難的狀況下，筆者建議輔導老師可以在家長同意的前提下，盡

量先以電訪或其他方式與學生保持接觸，至少讓學生能對學校保有一小部分的正向支

持，才有機會慢慢以關係的方式讓學生願意到校或增加入班意願。當然，光是助人工

作者的支持可能還不夠，案主所呈現的壓力也非輔導老師一人所能負擔，所以盡快去

拓展可支持的中介系統其實也是幫助助人工作者自己的一個方式。當拉力越多，案主

的信任感越高，就有助於案主降低焦慮與擔心，好願意再次到校或入班，並重新建立

起正向的人際經驗。自然，校外的助人工作者也需要去考量，當案主呈現拒學的狀況

時，可如何與學校的輔導老師、導師等人合作，一起去幫助建立有助於案主的人際支

持系統。 

    最後，筆者認為，對於拒學的案主，學校方最好可以去考量是否能替學生提供一

定的課業補救。由於長期無法上課或到校，孩子本身的學習狀況必然會有所落後，而

這樣的落差也會給予孩子藉口與壓力，繼續抗拒到校。若學校方能安排數位自願且熱

心的老師，在案主同意的狀況下進行個別的學業上的補救教學，或是給予特別的課程，

其實都能夠至少維持案主對於學習的興趣，而師生間若有良好的互動，便更有可能藉

有這樣的關係或機會邀請案主嚐試回班或增加來校意願。 

    總而言之，在增加系統的拉力上，助人工作者其實可做各種的嘗試做為幫助案主

回校的策略，當助人工作者所使用的策略越多，案主便更有可能從當中的某些策略所

獲益。 

 

（四）構築團隊合作 

    拒學的孩子一旦陷入困難，第一步策略通常是從周遭的環境減輕壓力。而了解並

評估可能的壓力源後，助人工作者需要向任課老師及導師說明，為何孩子會在心裡上

會對特定的對象形成恐懼。在此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進行說明時，由於工作的性質

牽涉到與孩子的互動，老師經常都會擔心是自身給孩子帶來壓力，或是會擔憂在升學

主義盛行的狀況下，該如何處理與應對孩子之後的學習問題。所以在說明此部分時，

助人工作者除了要幫助老師減壓，讓老師了解減壓即是現在對孩子的一個必要策略

外，另外也要讓老師能從系統的觀點去了解孩子的問題並非只是出自於單一微系統的

因素─亦即孩子的問題不會只出自於自身，或是老師與家庭，而是多方系統因素互動

下的結果。學生天生的特質與發展都有可能導致目前的狀況。因此，為了降低各微系

統的不安與壓力，助人工作者也需從老師著手，了解老師們的擔心與想法，才有可能

與老師溝通出對孩子適宜的輔導策略，讓孩子先有一個適當的空間做喘息，才有可能

繼續與其他資源合作，鼓勵拒學的學生一步步回到教室之中。 

    在面對拒學的孩子時，老師們需要作好心理上的準備以面對孩子用各式情緒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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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鬧、攻擊或迴避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適感，且又能夠保有堅定的態度來支持學生，

且能夠正確地了解孩子的需求，給予一個適切的標準，不會過度地讓孩子感到無法完

成學校或老師的要求。在可能反覆來回的過程當中，老師的角色可說是相當的重要

（Gittleman, 1976）。 

   助人工作者也需認知到，拒學學生牽涉到的亦有行政層面的問題。包括學生的出席

與成績，此部分都需要助人工作者在評估孩子的狀況後，與父母、任課老師一起討論

出目前最適合學生能力的作業量與課業負擔。目前一般學校對於拒學的學生皆會進行

個案會議與輔導策略的討論，在會議上也會召集相關人等討論適宜的輔導策略，此即

為中介系統協調與互助的場合。助人工作者若能有機會出席個案會議，讓行政人員、

任課老師們了解孩子的現況與目前的困境，並適度反映孩子目前的需求與能力現狀，

便能夠做為合作的契機。 

 

（五）促進中介系統之溝通 

    面對不肯來上學的學生，不管是家長，或甚至是學生本人，心中帶有的緊張感都

不言而喻。同樣的，在老師的部分，不只是科任老師可能會面臨考試與作業成績評量

的困難，導師也會面臨極大的壓力。學校可能會透過導師關切孩子的情形，同時導師

也可能需要與其他老師聯絡與說明學生的狀況，另外可能又需要花費時間來關心並連

絡孩子，與家長保持溝通。 

    所以當面對一個經常退縮在家而不來學校、似乎面對小小的壓力就會動輒爆發，

不知該如何與之互動的孩子，老師們的苦惱感其實並不亞於家長。也因此，助人工作

者在學校系統中的工作便是能夠去分擔老師們對於拒學學生的擔心及壓力，同時與老

師們合作，尋找出對學生最佳的輔導策略，此點也是著眼於中介系統的運用。減輕「系

統」的壓力後，才有機會做溝通。 

    首先，助人工作者應主動與導師做聯絡，特別是對於已經警覺到有拒學前兆的學

生，助人工作者更應事先就讓導師得知學生的狀況，也參考導師對於學生的觀察，並

嘗試與孩子及導師雙方作接觸，以評估學生的情形，並考量可引進何種資源來協助學

生至少在校的穩定性。 

    評估孩子的狀況過後，助人工作者就需要與導師做聯絡，向導師說明孩子目前的

狀況外，以減輕老師的擔憂與壓力，讓老師願意與助人工作者形成工作聯盟。此一聯

盟的重要性其實並不下於與家長的聯盟。尤其是在校內，助人工作者更需要與導師及

任課老師保持聯絡，因拒學的孩子通常會逐步呈現無法入班或上課的前兆，或是有部

分孩子的症狀有可能包含恐懼入班的情形，為了保持學生至少能不退出校園的狀態，

如何處理孩子無法入班與上課的情形勢必成為老師與助人工作者須優先處理的事態。

哪些可能是孩子可以參與而不需全面退出的課程？而哪些課程易讓孩子有壓力，可能

需要做彈性調整？彈性調整的部分是否要涉及作業與考試要求的改變？ 

    以上的事項其實只是部分的考量，助人工作者在評估孩子狀態時，需要以各個微

系統與中介系統互動的觀點去思考，當孩子真的無法入班時，孩子的需求會是什麼？

任課老師的想法與期待又會是什麼？而在此兩者間，又該如何去做反映與協調，就有

賴於助人工作者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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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就生態系統理論之外部系統而言 

  

（一）破解不適當的期待 

    而在此種場合中，助人工作者也要格外注意去破除外部系統中「不適當的期待」

與迷思。所謂的「不適當的期待」，可以說是系統動力的一種表現，也是。由於孩子的

狀況令人感到緊張又焦慮，也因而在擔心孩子的狀況下，不論是家長或老師，很容易

有可能會忽視或否認孩子目前的困難，導致發展出的輔導策略卻無法切合孩子的需

要，依然讓孩子感受到極大的壓力；或是在會議上陷入學校方與家長方交相指責的困

境。 

    助人工作者須明確的指出，在學校的環境中，到底有哪些地方需要依孩子目前的

狀態而有所調整，然而，助人工作者也可讓家長與老師了解孩子身上仍有的能力，包

括對少數科目可能仍保有興趣，或是至少可以維持一定程度的到校時間，還是能夠花

時間自習等…這些都是助人工作者可列出的正向因子，以幫助系統中的重要他人可以

現實地去得知孩子的整體狀況並適當的做出調整，又不至於將標準降到不合理的程

度，反而使孩子無動力去努力。過度高估或低估孩子的能力，都有可能會影響到後續

的輔導策略，故助人工作者也需幫助系統周遭對孩子的狀態做出正確的推估。    

    若前述狀況無太大困難，接下來案主開始嘗試入班或回校時，應採取漸進的措施

進行配合。尤其對於曾經一度離開學校的學生而言，重新回校（回班）其實有著相當

大的恐懼與壓力。因此助人工作者在許可下應安排漸進式的回校步驟，比如在一周中，

先挑選兩天的下午時間固定回校，且不一定需要先從全天的入班開始，而是可以從案

主有興趣的課程中挑出幾堂案主自己也認為可行的課程。而剩下的時間案主則可以挑

選至圖書館或是輔導室做自習。此一漸進的歷程尤為重要，同時，也要保有可以彈性

調整的空間。有時即使案主已與家長、老師、助人工作者有所約定，還是有可能無法

達成標準（學生對自身的評估有時也不見得完全準確），此時，包容案主的狀態，並再

依案主的狀態反覆調整，其實有賴於助人工作者在各個中介系統與間的溝通及協助。 

    而其間最大的壓力便是孩子剛回校之際，因周遭的系統會希望孩子能快速的安定

下來，但對於剛回校的孩子來說，這樣的期待其實也會給予孩子一定的壓力，甚至又

可能會使他感到再度受挫。助人工作者依然也要嘗試溝通並化解系統互動間不當的期

待，並讓系統去了解到為何此時漸進式的環境對於孩子而言有其必要性。不過，對於

助人工作者來說，這樣的困難尤其艱鉅，特別是處於升學主義的環境下，助人工作者

需要提醒自己可能需要去做為涵容（Bion, 1962）系統焦慮的角色，勉力的在系統間創

造出可以與案主工作的空間，當有這樣的空間時，案主與助人工作者的心智才有可能

在初期紛雜的系統互動中找到出路。 

 

（二）了解合作對象在外部系統的角色與運作 

許多助人工作者在歷程中可能會感受到最大的困難在於合作的對象難以取得信

任，或是有種種的擔憂導致助人工作者在與對象合作時感到困擾。針對這樣的情形，

筆者認為助人工作者須先了解系統的擔憂到底為何，並且嘗試減輕系統的擔憂。關於

家庭系統該如何合作的部分，筆者在前面已多有詳述，故在此特別想談的合作對象便

是校園內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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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人工作者也需要去認知到，升學主義長期以來不只對學生有所影響，同時間也

對老師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因此一個「無法學習」的學生在老師的眼中看來，經

常是有點難以想像的出現，也會因此而感到不知如何是好。尤其大部分的老師是透過

激烈的競爭後才得以進入校園成為老師，所以在老師們的經驗中可能又會離有困擾的

孩子較遠，有可能也因此會造成觀點的差異，無法理解為何孩子會「失常」、「不受控

制」，對於學生的擔心某部分也反映了老師對於自身教學的憂慮。助人工作者若是注意

到有這樣的情形，更是要嘗試去讓老師理解孩子本身的困擾與老師對自身的擔憂劃分

開來，讓老師們理解孩子的困擾其來有自，同時也屬於發展過程中的一環，鼓勵老師

能夠從質疑自己或質疑學生的狀態中重新找尋策略與自己可失利的方向，儘管雙方對

學生的觀點可能不盡相同，這樣的觀點差異仍然需要透過合作的過程中尋求共同協調

的空間。 

    所以，助人工作者除了要能夠去理解老師的觀點外，還要特別注意便是不去評價

合作對象的作為，一個出現困擾的孩子必然給周遭他人帶來一定的壓力，不管是父母

或老師更會有一層被評價的擔心，因此助人工作者需要注意此點，並將合作營造成一

個雙方互信及良好互動的氣氛，助人者的「專業」不是拿來會令人感到反感或擔憂的

部分，相反的，是一個樂於提供建議與主動的同盟，催化系統間相互溝通的角色。若

是助人工作者忽視了此部分，就有可能造成系統彼此競爭，老師無法信任助人者，甚

至有可能其他系統在有意或無意地破壞助人工作者的工作，導致問題更形複雜。 

    綜上所述，助人工作者需要維持一個開放的溝通管道，同時注意到老師的擔憂，

讓老師們可以感受到並非只是自己一人在與學生的問題孤軍奮鬥，或是因為學生的問

題而批判自己或是學生。老師們若是感到自己對於學生的問題也孤立無援，也有可能

在這樣強烈的無力感下忽視自身的能力，或是放棄與系統合作的想法，甚至可能在壓

力下產生對學生、家長，或是助人工作者的誤解，而這自然是助人工作者所不樂見的

情形。 

因而，適時的建議與協助的部分非常有賴於助人工作者的主動性與專業性。而專

業性的部分也是同樣有賴於助人工作者在歷程中對各個系統的教導與建議，同時，助

人工作者也要能夠讓合作方理解為何要採取此種建議與做法，同時鼓勵對方討論出自

己的意見與想法，並蒐集資訊，整理成「多方」系統間的共識與策略，有成果時自然

也要加以分享與回饋。當與各個中介系統的同盟穩固時，就能為案主開展出更多的校

內服務與合作。 

 

四、就生態系統理論之巨系統而言 

 

（一）輔導知能與系統合作概念之推廣 

 

在進行合作歷程時，助人工作者也可將這樣的概念傳遞給合作的對象，並讓 

合作對象了解到系統合作不僅能對案主有所助益，同時也能夠幫助合作對象減輕壓

力，助人工作者也可將案主的進展回饋給這些對象，讓老師與家長們感受到自身在面

對案主的問題時，能夠有所行動，而非與案主一起陷入無力的狀態。當系統有所回應

時，案主自然也能對系統展生新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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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這樣的概念其實需要透過推廣與教導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因此，筆者建

議學校方或助人工作者其實可將這樣的概念更深的推廣至校內的老師，讓老師能普遍

了解在面對特殊案主的學生時，輔導室或是助人工作者可提供怎樣的協助與諮詢，或

是有哪些資源可作運用。 

    由於助人工作本身的特殊性，加上其成果不易受到宣傳，因此對外營造友善、信

任，及主動提供諮詢的氣氛實為進行系統合作的前提。尤其是校園內學生眾多，也經

常有不易覺察的案主存在，若助人工作者可對外建立出這樣的形象，讓老師了解到與

助人工作者的合作對於其自身及學生會有更大的效益，那麼助人工作者的系統資源變

能夠透過老師作進一步的延伸。當這樣的合作模式能夠建立，老師能對助人工作者有

更深的信賴時，助人工作者也可透過曾經合作的老師繼續推廣此模式。 

    雖然長期以來，在校園內已不斷地推廣系統合作與輔導知能的相關研習，然而，

筆者認為這樣的推廣可能仍需要更加努力，或甚至向下推廣到師資培育的部分中。隨

著現代社會的變化，家庭的變遷，這些其實都對現代的兒童與青少年影響甚大，也因

而出現了更多的問題。筆者認為，由於學校內的老師是僅次於家庭外，最容易對這群

孩子接觸，同時也最具有影響力的一群，因而若能在師資培育時特別加強這樣的概念

與學習，其實便有助於現場的實務推廣。許多的焦慮與擔憂經常來自於不理解，或是

擔心問題難以獲得解決，因而若能在可能的師資生身上去讓這些未來的老師有所了解

可能面臨的狀況，以及當狀況發生時可以採取怎樣的做法，或許能夠使校園內有更完

好的系統合作風氣。此外，助人工作者依然需要持續在校內推動必要的研習與分享，

以盼這樣良好的模式能夠逐步建立。 

 

五、就生態系統理論之時間系統而言 

 

（一）每個孩子都有其獨特的發展脈絡 

 

    每個孩子不但有其獨特的發展脈絡，也有其特殊的發展歷程，而發展歷程中自然

也有其個人的困擾。兒童與青少年的發展不只是身體外觀的變化，同時也會與周遭的

環境發生互動，影響到心理與性格方面的成長。就如生態系統理論的倡議，影響個體

發展的因素眾多，有些孩子可能會在生理上遇到困難，有的孩子可能會感到人際壓力

特別龐大，也可能有少數孩子會掙扎於性別認同的議題，而「沒辦法上學」此事或許

亦可當作一個特殊的發展脈絡視之。 

    當然如果可能，即使是連身為助人工作者的筆者也會希望孩子能夠在這樣的發展

中慢慢學習，並找出自身的成長方向，然而現況卻讓人無法保持這樣的樂觀。現代的

孩子除了要因應快速的社會變遷，如網路科技的興起、家庭與婚姻結構的改變，即使

連大環境的不景氣這樣的外部系統因素都有可能會對孩子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加上

本身身心的變化、情緒與認知能力的探索與增長，微系統自身的變化，其實可以感受

有許多的因素也同樣在孩子身上產生壓力。以青少年為例，進入青春期的荷爾蒙風暴、

生理的變化是外表可以容易觀察的部分，但實際上，進入形式思考期的青少年儘管認

知能力已經有所躍進，然而情緒上的快速起伏卻仍無法與認知協調，導致他們無法一

下子就做出最好的適應。即使青少年開始可以思考自身的感受，同時間也更能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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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感受，但是這樣的變化有時卻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負擔─因為他們不但要學習去

處理自己的感受，同時間又要面對他者的感受，這些都會密集的發生在他們十分在意

的人際互動之上。一個成人而言或許可以輕易把握這樣的互動，但對於能力才剛萌芽

的青少年而言，這樣的變動卻可能是一種干擾與過度刺激（Fronagy, 1999）。 

    而對於較小的孩童，儘管英國著名的小兒科醫師及兒童精神分析師 Winicott

（1971/2009）曾說過，孩子的主要工作就是玩耍─但這樣的玩耍當中其實包含了許多

他們讓自己能夠得以發展去適應環境的經驗與練習。即使是一個看似整日玩耍的孩子

必然也會有其壓力存在，更何況是現代放學後還須面對大量作業或是安親班、補習班

考試的孩子？ 

    因此讓人遺憾的是，如今孩童與青少年的發展脈絡已不同往日的單純，同時也帶

來了更多複雜的問題，助人工作者所作的便是了解發展脈絡是如何導致了孩童的特殊

問題，同時也藉由發展脈絡與系統的觀點去評估可如何協助孩子再次回到發展的軌

道。Bronfenbrenner（1992）所提出的時間系統觀念其實也再次強調了發展與動態的觀

念，不可否認的是，發展本身並沒有十分絕對與專一的軌道可言。換而言之，每個孩

童都有其獨一無二的發展脈絡，儘管發展有時看似陷入了僵局，在造成極大的情緒或

身心困擾，但藉由周遭系統的協助，孩童或青少年都有可能跨過面前的困境，繼續往

下一個發展上的挑戰邁進。 

    而筆者也認為，這也是助人工作者在與兒童、青少年與其周遭系統進行工作時可

抱持並分享給合作對象的想法。成長必然帶有某部分的困難，但這樣的困難並非一定

會永遠困擾案主及其周遭人等，而是需要運用周遭人等的協助，讓孩子有一個可以停

下來去檢視自己並了解自己的空間，就像英國分析師 Bion（1962）所提出的「涵容」

（holding）之概念，個體在嬰兒與孩童期時，其實還無法完全掌控自身的情緒，所以

才需要將自己無法容忍的情緒外化，以激起照顧者同樣的反應。若助人工作者可內化

這些被投射出來的感覺，涵容它，調節並改變它，並做出理解的回應，這些已轉化的

情緒就能以較能忍受的方式反映給對方，使得各個系統可以再次內射已轉化的情緒，

因此改變內在經驗。因此，助人工作者的工作便在於，創造出一個涵容且具有等待性

的空間，以幫助案主去開展自身已有的能力，且慢慢的回到他們成長的脈絡中。 

 

肆、結語 

     

一、學校系統的瞭解與支持是極大的助力 

 

    如上段所述，筆者期待學校系統也能夠對於這群正處於壓力風暴下的兒童與青少

年提供一定的空間。儘管長期以來升學制度讓教育會誤認為學校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培

育智育超群的孩子，但在學校當中所能提供的教育與學習其實的遠遠不及這些。即使

孩子的智性超群，也不一定能確保在往後的發展中一路順遂。孩子在學校中學習的不

只是智育，還包括如何與同儕相處、如何確立自己未來的道路、如何了解自己到底是

怎麼樣的一個人等等。這些方面儘管因為沒辦法考試，也無法被一定的量化，但是這

些學習的重要性卻絕對不亞於考試的表現與升學的排名。 

    可惜的是，這樣的空間卻經常被智性上的競爭所窄化。也許從巨系統的觀點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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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不能否認或許拒學行為是對升學主義的一種反撲。但無論如何，對於一個學生

而言，學校此一微系統的重要性並不下於家庭，在學校的表現同樣也會對這群孩子造

成一定的影響，甚至影響到一個孩子的自尊、自我認同、生涯、人際技巧等等，因此

期盼學校系統能夠更重視其自身在學生發展上所占的重要性，並能願意對每一個孩子

提供必要的支持與理解的可能。 

    學生的問題行為必然含有其意義，這點在拒學孩童的身上也一樣適用。當孩子呈

現種種「適應不良」的行為時，或許可以視作是一種求助的表現。特別是對於家庭弱

勢的孩子而言，學校的助力更是不可或缺。某部分而言，學校此時更需要去扮演所謂

「好客體」（Klein, 1940）的角色，承擔家庭部分撫育孩子的功能，給予孩子必要的支

持與關懷。一旦這樣的功能被建立起來，孩子也在其中得到了支持與被理解，那麼發

展的路程就能夠持續下去，同時孩子也能因這樣的幫助而開展出自身對問題因應與成

長的能力。學校所提供的幫助與支持如同 Vygotsky 的鷹架概念（1967），當外界在認

知、情緒、學習上的幫助建構到一定程度時，發展才有可能繼續開展，同時找出未來

的可能。 

 

二、助人工作者需了解自身扮演的角色 

 

    不可否認的，拒學案主不只會對學校、家長形成一定的壓力，同時也必然是助人

工作者的艱鉅挑戰，對於案主的幫助常有賴於助人工作者所安排的系統合作，助人工

作者不只要把焦點放在案主身上，同時也要有另一隻眼睛足以向外開展，並了解到怎

樣的作為可以確保孩子與自己獲得可以工作的空間。 

    在校園內工作的助人工作者要能去判斷哪些中介系統需要進行合作，建立共識，

並且將此作為自身的行動目標。有時，處理各個微系統的問題也是在處理案主的問題。

許多助人工作者會期待一開始就與案主進行接觸，或考慮只對案主進行工作，但對於

困難的案主來說，這樣的做法卻往往令人受挫。一旦進入校園，助人工作者的角色並

不能僅限於是治療/諮商師的角色，由於缺乏能夠相互合作的團隊與概念，有更多的時

刻助人工作者需要具備多重的角色，並針對各個微系統進行不同的工作，例如對家長

進行親職諮詢、對學校進行心理衛生的教育、與特教老師商討特教的服務，或是與社

工一起探訪案家等等，以為之後中介系統的合作事前鋪路。 

    在此之中，去評估系統間的焦慮、壓力，並且試著加以用 Bion（1962）提到的 α

功能，亦即上文所提到的涵容方式來理解，都是助人工作者經常要面對的工作（遺憾

的是，這樣的工作通常較少能形成團隊支持，導致面對三角系統經常成了助人工作者

須獨立面對的狀況，因而負擔沉重），也就是說，助人工作者要涵容的對象往往不只是

案主一人，還包含了周遭的成人。身處於眾多三方關係的系統中，有時衝突與競爭必

不可免，重要的是，助人工作者更需要去釐清自身在各個中介系統中的位置，同時也

要能夠注意微系統間是如何互動，又是如何對自身及案主造成影響。 

    由於檢視、評鑑與升學主義在學校運作的壓力，拒學的案主經常會在現場顯示出

一種動力的現象：「一個不上學的孩子=壞孩子=學校的壞=老師的壞=家長的壞」。實際

上，這個壞其實不是真正的「壞」，可是在助人工作者真正進入現場之前，這個等式就

如同 Bion（1962）所論述的，成為混亂與難以在意識之中被消化的 β 元素，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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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刻在周遭的微系統上，使眾人陷入了一種難以思考與觀察周遭系統的狀態。但是這

種焦慮的感受依然會持續不斷的被投射出來到彼此之間，而使情形更加的混亂，案主

有自己的投射，學校有學校的投射，老師有老師的投射，而在這種狀況中，如果心理

師無法保持清明的心智而加入了這場混戰，就會更難處理現下的狀況。 

    而之所以論述至此，也是希望讀者們能看到助人工作者在其中的無奈與挫折，尤

其是在欠缺一個對專業的理解、支持，以及合作團隊的理想環境下，助人工作者還是

要在這樣艱困的場景底下保有自身的心智，繼續嘗試與各個微系統合作，這無疑是一

個艱鉅的挑戰。但筆者也期待，這些反思能讓讀者對於學校現場與助人工作者的處境

可以有多一些的了解，同時也能夠進一步的去思考，到底可以怎樣在這困難的狀況下

存活下來，不只保有自身心智上的空間，並且同時創造出可以讓案主的心智成長的空

間，想這是身為助人工作者最艱困，但同時也是足以讓我們保持樂觀、繼續工作下去

的信念之所在。 

    所以，綜合以上所述，此一信念自然又關連到助人工作者需要去理解自己在校內

的定位到底為何，哪些部分需要積極爭取，哪些部分可能更需要爭取行政支持，能夠

運用系統的脈絡也才方能避免自身因負擔太多過度耗竭，同時為案主爭取更多有利的

因子。 

    展現專業、爭取支持、營造友善氣氛的氛圍並非一朝一夕便可達成，而是積沙成

塔的概念，需要助人工作者不斷地主動出擊，同時又能夠理解系統脈絡對於自身工作

的重要性，配合長期的耐心與堅持才有可能漸漸取得成果。這樣的漫漫長路還是有賴

於一路的堅持與走過，才能使得系統合作的概念能在校園內向下紮根，並站穩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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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unable to return to school: School refusal from an ecological 

system collaboration perspective 

 

Shu-Han Young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d school refusal from an ecological system collaboration perspective. 

School refusal is a complex phenomenon involving the interaction of numerous 

micro-systems. Therefore to resolve the complex issue, professional helpers must be 

equipped with an ecological system collaboration perspective to further examine school 

refusal and incorporate ecological system collaboration.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the paper 

first discussed the course and causes of school refusal. The psychodynamics of school 

refusal are then analyzed by demonstrating the difficulties of ecological system 

collaboration within a school and clarifying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Recommendations for 

practice are then provided, and finally, future practice in school refusal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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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單一作者 

  (1)中文，如：（林杏足，2002） 

  (2)英文，如：（Hsieh, 2003） 

  2.兩位作者 

  (1)中文，如：（謝麗紅、鄭麗芬，1999） 

  (2)英文，如：（Chang & Chu, 2001） 

 

 

3.三位以上作者 

(1) 中文，若在五位作者以內，第一次出現須全部列出，如：（賀孝銘、林清文、李

華璋、王文瑛、陳嘉雯，2007），第二次出現則需簡稱，即（賀孝銘等，2007），

若有六位以上作者，則第一次出現即需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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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引用規則如上述之中文文獻，如：（Wang, Ratnofsky, Troppe, & Fletcher, 

2002），之後則為（Wang et al., 2002）。 

4.翻譯本引用：請註名原作者姓名，以及作品及譯本之年代，如：（Johnson & Johnson, 

2003/2005）、（Jacobs, Masson, & Harvil, 2006/2008）。 

5.引用兩篇以上文獻以分號隔開（中文在前，英文在後，依姓氏或字母排序） 

(1)中文，如：（張虹雯、陳金燕，2004；黃宗堅、葉光輝、謝雨生，2004；趙淑珠、

蔡素妙，2002） 

(2)英文，如：（Huang & Huang, 2005; Kao & Landreth, 1997; Wu, 2003） 

 

（二）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在前，英文文獻在後，需依中文筆劃與英文字母序依次列出。中文篇名、

期刊名與卷期以粗體字標示；西文篇名、期刊名與卷期以斜體字標示，範例如下： 

1.書籍 

(1)中文 

張景然（2004）。團體諮商的觀念與應用。台北：弘智。 

高淑貞（2006）。親子共讀、怎麼開始？載於何琦瑜（主編），家庭教育：贏的

起點（pp. 317-321）。台北：天下雜誌。 

(2)英文  

Corey, G., Corey, M., & Collanan, P. (1993). Issues and ethic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4th ed.).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Collie, R. K., Mitchell, D., & Murphy, L. (2000). Skills for on-line counseling: 

Maximum impact at minimum bandwidth. In J. W. Bloom & G. R. Walz (Eds.), 

Cybercounseling and cyberlearning: Strategies and resources for the millennium 

(pp. 219-236). Alexandria, VA: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3)譯本 

Jacobs, E. E., Masson, R. L., & Harvil, R. L. (2008). 團體諮商：策略與技巧（程小

蘋、黃慧涵、劉安真、梁淑娟譯）。台北：五南。（原著出版於 2006） 

2.期刊 

(1)中文 

王智弘、林清文、劉淑慧、楊淳斐、蕭宜綾（2008）。台灣地區網路諮商服務發

展之調查研究。教育心理學報，39（3），395-412。  

劉淑慧、林怡青（2002）。國三學生選擇入學學校之抉擇歷程與其影響因素。中

華輔導學報，11，71-123。 

(2)英文 

Hsieh, Y. H. (2003).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orienting of visual attention.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3), 227-241. 

Kao, S. C., Lin, C. E., & Chiu, N. Y. (2006). A proposed e-care center for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Journal of Psychiatric Practice, 12(3), 180-186. 

3.會議、研討會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王智弘.pdf
http://140.122.69.160/bulletin/3903/3903_PDF/04-王智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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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文 

陳均姝、王郁琮、王麗斐（2007 年 9 月）。大學生成長團體與教育心理團體之治

療性因素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台灣統計方法學學會 2007 年會暨第四屆統計方

法學學術研討會，台北。 

郭麗安（2004 年 9 月）。同志與異性戀婚姻關係中的性別角色：諮商實務上的反

思與實踐。台灣心理學會第四十三屆年會，台北。 

 (2)英文 

Wu, T. (2004, July). A comprehensive ethnic identity model for Chinese American 

women. Roundtable session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ia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onolulu, HI. 

Price, S. M., Potter, L., & Wang, Y. L. (2006, November). Evaluating the role of VERB 

brand in influenc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 Atlanta, GA . 

4.學位論文 

(1)中文 

施映竹（2011）。兒童網路成癮評估模組之建構及其實徵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彰化。  

(2)英文  

Deng, C. P. (2006). Development of an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Basic Interest 

Scale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IL. 

5.專門研究報告 

(1)中文 

趙淑珠、程小蘋（2001）。中學行政主管人員性別意識之評估研究。行政院國科

會研究計畫（NSC89-2413-H-018-031）。 

(2)英文  

Mazzeo, J., Druesne, B., Raffeld, P. C., Checketts, K. T., & Muhlstein, A. (1991). 

Comparability of computer and paper-and-pencil scores for two CLEP general 

examinations (College Board Rep. No. 91-5). Princeton, 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6.電子媒體   

(1)中文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01）。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諮商專業倫理守則。取自

http://www.guidance.org.tw/ethic.shtm 

(2)英文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05). ACA Code of Ethics. May 25,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unseling.org/Resources/ 

odeOfEthics/TP/Home/CT2.aspx 

（文稿格式不符者，將退回給作者，修正後歡迎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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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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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若本論文經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接受刊登，作者同

意非專屬授權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 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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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者同意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得依其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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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Board Organization - Terms and Conditions 

Á The Board consists of one Chief Editor.  

Á The Editorial Board recruit ten to thirty reviewers with a four-year term to participate in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Á The Editorial Board consists of one to two Assistant Editor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work 

involved in the editing of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Á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take effect as the date of the approval or amendment of the 

Editorial Board meeting.  

 

 

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Editorial Board 

The Operational Guidelines are developed by the board members to facilitate the editing 

and review process of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Á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is an academ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with at least three 

papers per issue. Papers are publish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of acceptance. Submissions 

will be reviewed within 2 months of receipt. 

Á All submissions are reviewed under a process where both the authors and the referees are 

kept anonymous. Editorial board members shall refrain from making a recommendation of 

the referees for manuscripts authored by themselves.  

Á Based on the referees’ comments, the acceptance of the final the submission is outlined as 

follows:  

Final Decision 

Referee A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R
eferee B

 

Accept as is Accept as is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review * 

Include a third 

referee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Include a third 

referee 

Re-review 

Accept or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Accept or 

re-review after 

revision* 

Reject or 

re-review * 

Reject or 

re-review * 

Reject 
Include a third 

referee 

Include a third 

referee 

Reject or 

re-review * 
Reject 

* Decision rests with the Chief Editor based on the quality of the submissions and the refereesô 

comments. 

Á Guidelines in regard to review and copyright issues shall be developed by the Editorial 

Board to facilitate the paper review process.  

Á Contributions of each issue shall be restricted to one paper per individual as the first 

author. Each volume of the journal shall include at least two research papers external to 

the staff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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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for Paper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is a scholarly, electronic journal published quarterly 

by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nd Taiwan Counseling Net in Taiwan. The journal publishes contributions on many topics, 

such as mental health,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tc.. Our purpose is to represent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encourage novice scholar and graduate student to submit, 

enhance the culture-inclusive research of counseling, and advance the trans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We welcome previously 

unpublished empirical and review papers.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publishes papers in the 

areas of  

1. Academic monograph, including empirical research, review essay, theory or skill about 

mental health, guidance, counseling psychology, clinical psychology,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social work, psychiatry, psychiatric nursing, occupational therapy, 

speech-language therapy, special education. 

2. Practical monograph, including method or strategy in practical experiences, program 

design and practice.  

 

Manuscript Preparation 

  Submission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e submitted manuscript, two copies of Publication 

Form. Submitted manuscripts must be written in the style outlined in the Publication Format 

of  Global Mental Health E-Journal and the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ition). Any inconsistence with the format requirements will result in return of 

manuscripts. The authors are encouraged to correct the format and resubmit. All manuscripts 

must have Chinese and English abstracts both containing a maximum of 300 words (1,500 to 

2,000 characters) typed in a separate page. Up to five keywords or brief expressions can be 

supplied with the abstract. A manuscript (including tables, figures, and both abstracts) should be 

limited to 12,000 Chinese words or 6,000 English words. If manuscripts have been presented in 

conferences, have sponsors, or are adaptations of academic degree theses, it should be addressed 

in cover letters. 

  The template of title page an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can be found at 

http://tcq.heart.net.tw/ . All the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of the authors should only appear on 

cover letters not on the title page. All authors must submit two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Manuscripts must be single-spaced and typeset in 12-point word size and printed on one 

side only of A4 paper with page numbers. Each page has 38 lines and each line with 35 Chinese 

words (not applicable if written in English.) There should be no line spacing between paragraphs. 

The author must supply all submitted materials on a CD in Word files (Word 98 or above). 

  

http://tcq.hear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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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ation Policies 

  Upon acceptance for publication,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as the right to:  

¶ Publish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rinted or electronic version  

¶ Provide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to commercial online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ally storage, 

reproduction, offering access to read, download, or print.  

¶ Allow the National Library or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to provide accepted manuscripts to their 

users  

¶ Make editorial change in accepted manuscripts tailored to different format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database services  

  

Review Process 

  Upon receipt of the manuscripts, the manuscript will be evaluated by the Chief Editor to 

ensure the manuscript content fi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journal. Then, the Editorial Board 

recommends two experts as reviewers to undergo a masked review process. Reviewer comments 

will be forwarded to the authors. 

  

Submission 

  Submissions are accepted at all times. A review process starts shortly after receipt. 

Submission materials must include a title page, three copies of the manuscript, copies of 

completed Copyright Authorization Form (each author with two copies completed) and a CD 

with all the submitted materials. Please send all materials to: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Attn. Editorial Board of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No. 1, Ji-De Road, Changhua City, Taiwan 500 R.O.C. 

Tel:886-4-723-2105 Ext.2211 

Email: tcntcq@gmail.com 

mailto:tcntcq@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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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be addressed as this Manuscript throughout this form) 

1. Upon acceptance of the Manuscript, the author, I, hereby transfer and assign to Taiwan 

Counseling Quarterly the copyright to: 

A. Publish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in print or electronic forms. 

B. Provide the accepted manuscript to commercial online databases for electronic storage, 

reproduction, offering their users to read, download, and print. 

C. Permit the National Library or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to provide accepted manuscripts 

to their users. 

D. Adjust accepted manuscripts in order to fit different format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database services. 

2. The author permits the Department of Guidance & Counseling at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an grant the use of this Manuscript to other 

database services for free or for a cost. If it is for a cost, the money belongs to the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3. The author adheres to all related ethical guidelines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completing  this Manuscript. This Manuscript is an original piece of work by the author. 

The author has the right to transfer its publishing and proprietary rights. There is no 

plagiarism or violation of copyright. This form is the permission to publish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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